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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致股東報告書
各位股東女士、先生大家好：

回顧 2024 年，隨著全球通膨壓力趨緩，消費者信心逐步回溫，整體市場呈現

穩步成長與復甦態勢。受惠於多項國際大型賽事帶動與總體經濟穩健回升，運

動相關產業需求明顯回溫。經歷 2023 年至 2024 年上半年的庫存調整期後，全

球運動裝配製造業逐步脫離去庫存循環，恢復常態化的產品開發與備貨節奏，

產業景氣呈現回升趨勢。

在全體同仁的努力與各界支持下，本公司 2024 年合併營收 26.04 億元（2023
年新台幣 23.11 億元），年成長率為 12.7%；毛利率上升至 24.7%（2023 年毛

利率 24.3%）；歸屬於母公司業主權益之淨利增加至新台幣 2.57 億元（ 2023 
年新台幣 1.71 億元），年成長率為 50.4%；EPS 為 8.60 元（2023 年 EPS 為

5.81元）。截至年底，本公司財務結構穩健，流動比率為 2.07，負債比率為 28.3%，
現金流量充裕，足以支應營運擴張及未來投資需求。

展望 2025 年，在市場需求持續升溫及部分新產品訂單的挹注下，本公司營收

可望穩定成長。惟今年以來美國關稅政策的不確定性、美元持續走弱及全球經

濟衰退風險提高等外部環境挑戰，可能對運動產業鏈及本公司營運造成短期壓

力。本公司將以靈活的經營策略、健全的財務結構及健康的資金水位，因應短

期內可能出現的衝擊與波動。

2024 年亦是本公司邁向資本市場的重要里程碑。為強化資訊透明度、拓展資

本市場籌資能力，並為集團未來長遠發展奠定基礎，本公司於 2024 年度內全

力推動公開發行與登錄興櫃作業，並已於 2025 年 1 月 6 日正式完成興櫃登錄。

這不僅象徵公司治理與財務制度的成熟，也代表著我們正式踏上企業升級與永

續經營的新起點。

未來，本公司將秉持「誠信、熱情、勤奮、創新」的核心價值，持續深耕運動

裝配產業，精進產品技術與品質，拓展不同領域的客戶與產品線，並深化公司

治理機制、優化資訊架構。期許在不久的將來邁向上櫃市場，創造公司發展新

高峰，並與全體股東、員工與合作夥伴共享豐碩成果。

感謝股東對本公司的厚愛與支持，我們將持續以穩健的步伐，朝著既定目標邁

進，致力於提升企業價值，為全體股東創造更豐碩的成果。

董事長：許廷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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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13 年度營業結果： 

(一) 年度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113 年部分品牌庫存去化有成，恢復拉貨動能，且部分客戶需求提高，加上 113 年

度美金升值匯兌利益挹注，致全年度營業額、稅前淨利及稅後淨利皆長。

單位：新台幣仟元
113 年度 112 年度 增減情形

金額 百分比
(%)

金額 百分比
(%)

金額 百分比
(%)

營業收入 2,604,802 100.0 2,311,031 100.0 293,771 12.7

營業成本 (1,960,350) (75.3) (1,750,213) (75.7) (210,137) 12.0

營業毛利 644,452 24.7 560,818 24.3 83,634 14.9

營業費用 (383,800) (14.7) (375,848) (16.3) (7,952) 2.1

營業利益 260,652 10.0 184,970 8.0 75,682 40.9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53,976 2.1 17,098 0.7 36,878 215.7

稅前淨利 314,628 12.1 202,068 8.7 112,560 55.7

本期淨利 257,854 9.9 171,408 7.4 86,446 50.4
淨利歸屬於
母公司業主

257,854 9.9 171,408 7.4 86,446 50.4

每股盈餘 (元) 8.60 5.81 2.79 48.0

(二)預算執行情形：113 年度未公開財務預測，故不適用。

(三)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113 年度營業收入、營業毛利及稅後淨利率皆較 112 年度成長，主因部分客戶需求

回溫及提高，且美金匯率升值助益，致獲利增加。

單位：新台幣仟元 113 年度 112 年度 增減比例(%)

財務

收支

營業收入 2,604,802 2,311,031 12.7
營業毛利 644,452 560,818 14.9
淨利歸屬於母公司業主 257,854 171,408 50.4

獲利

能力

資產報酬率 9.5% 6.7% 41.7
權益報酬率 13.3% 9.5% 39.7
稅前純益佔實收資本額

比率
103.6% 67.8% 52.8

純益率 9.9% 7.4% 33.5
每股盈餘(元) 8.60 5.81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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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資產報酬率＝〔稅後損益＋利息費用×（1－稅率）〕／ 平均資產總額

(2) 權益報酬率＝稅後損益／平均權益總額

(3) 純益率＝稅後損益／營業收入淨額

(4) 稅前純益佔實收資本額比率＝稅前損益／實收資本額

(5) 每股盈餘＝（歸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損益－特別股股利）／加權平均已發行股數

(四)研究發展狀況：

本公司結合工程塑膠材料及塑膠射出如射包、IML/OML 薄膜技術，並結合印刷、縫

合、膠合工藝，持續為客戶提供高品質的產品與服務。展望未來，本公司將投入新

材料、新製程之開發，並結合部分產線的自動化，以提供客戶更新的技術及更多解

決方案，強化公司核心競爭力。

二、 114 年度營業計畫概要

(一)年度之經營方針

「越安全、更出色」為本公司之企業願景，秉持著「誠信、勤奮、積極、創新」之經
營理念，專注成為運動產品領域的領導品牌，提供優質的產品和服務，為我們的使
用者創造優質的使用體驗。

本公司除專注在品質、價格、服務、交期及技術等層面滿足現有客戶之需求，亦將

積極拓展多元之產品類別，加速新客戶與新產品之開發。

(二)預期銷售數量及重要產銷政策

1. 持續與客戶維持良好互動，培養與客戶協同設計的能力，開發新世代的產品。

2. 滿足客戶交期並持續優化整體服務品質，提升與客戶之粘著度，成為客戶之策略

合作夥伴。

3. 強化供應鏈整合，並提升產品部件之自製率，改善部分產品類別之毛利率。管控

合理庫存及降低交貨周期，提供客戶有競爭力的生產服務。

三、 未來公司發展策略

(一)完善產品開發體系與流程，加速產品上線時程，協助客戶擴大市場份額。

(二)強化供應鏈韌性，並持續開發關鍵材料與新型應用。

(三)推動精實管理並擴大自動化生產之導入，提升生產效能和效率。

(四)健全組織發展並運用新科技強化協作能力，持續深化人才選、訓、育、用、留

等機制。

(五)加速拓展新產品及新客戶，增加營收及擴充產品之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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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受到外部競爭環境、法規環境及總體經營環境之影響 

(一)外部競爭環境：隨著市場趨勢快速演變，品牌推陳出新的速度明顯加快，產品

設計亦朝向更客製化與個性化的方向發展。產品生命週期縮短，加上少量多樣

的產品型態，對製造商而言不僅是靈活製程能力的挑戰，研發實力與產品開發

速度已成為企業持續競爭與生存的關鍵。

(二)法規環境：各國針對勞動與環境相關法規持續強化，執行力亦日趨嚴格。在勞

動法規方面，最低工資標準與工作環境要求逐年提高，企業需投入更多資源以

確保職場安全與合規。在環境法規方面，全球對碳排放控管日益嚴謹，對環保

材料的使用比例與製程碳足跡亦有更高標準，進一步推升企業的營運與合規成

本。

(三)總體經營環境：全球地緣政治風險持續升高，區域衝突頻繁，造成原物料價格

波動與供應鏈韌性下降的壓力加劇。另美國於 2025 年政權輪替後推動一系列

新政策，帶來諸多不確定性，亦為全球經濟前景增添變數與風險。

面對多重挑戰與變動環境，本公司憑藉強韌的經營體質，靈活調配資源、即時因應

市場變化，以維持營運穩定與競爭力。此外，針對全球日益強化的永續規範與環保

趨勢，本公司已規劃相關因應措施，逐步落實永續行動，包含導入環保材料、加強

碳排放管理與提升供應鏈永續標準，展現本公司對於企業的社會責任與永續發展的

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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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份

主
要

經
(學

)歷
目

前
兼

任
本

公
司
及

其
他

公
司
之

職
務

具
配

偶
或

二
親

等
以

內
關

係
之

其
他

主
管

、
董

事
或

監
察

人

備 註

股
數

(股
)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股
)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職 稱
姓 名

關 係

董
事

中
華

民
國

復
盛

應
用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0

9.
12

.1
5 

11
2.

06
.1

5

3
年

20
,4

29
,0

00
67

.2
5%

19
,8

36
,0

00
65

.3
0%

－
－

－
－

－
－

－
－

－
－

中
華

民
國

代
表

人
江

慶
生

男 61
~ 

70
 

10
9.

12
.1

5 
11

2.
06

.1
5

－
－

－
－

－
－

－
－

明
志
工
專

機
械
工

程
科

復
盛
應
用

科
技

(股
)

公
司
總
經

理
復
盛

(股
)公

司
運
動

器
材
事
業

部
總
經

理

復
盛
應
用

科
技

(股
)公

司
董
事
暨

總
經
理

中
山
廣
盛

運
動
器

材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長

中
山
市
隆

興
精
工

機
械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W
or

ld
 G

at
e 

H
ol

di
ng

 
Lt

d.
 董

事
復
盛

(股
)公

司
法
人
董

事
代
表

復
盛
精
密

工
業

(股
)公

司
法
人
董

事
代
表

FS
-P

re
ci

sio
n 

Te
ch

 C
o.

, 
LL

C
董
事

嘉
華
盛
科

技
(股

)公
司

董
事
長

－
－

－
－

董
事

中
華

民
國

復
盛

應
用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0

9.
12

.1
5 

11
2.

06
.1

5

3
年

20
,4

29
,0

00
67

.2
5%

19
,8

36
,0

00
65

.3
0%

－
－

－
－

－
－

－
－

－
－

中
華

民
國

代
表

人
張

端
揆

男 61
~ 

70

10
9.

 
12

. 
15

 
11

2.
06

.1
5

65
,0

00
0.

22
%

10
4,

26
3

0.
34

%
－

－
－

－

中
央
大
學

機
械
工

程
學
系

復
盛
應
用

科
技
股

民
盛
應
用

企
業

(股
)公

司
總
經
理

復
盛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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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國

籍
或

註
冊

地
姓

名
性

別
年

齡
初

次
選

任
日

期
選

任
日

期
任 期

選
任

時
持

有
股

份
現

 
 

在
持

有
股

份

配
偶

、
未

成
年

子
女

現
在

持
有

股
份

利
用

他
人

名
義

持
有

股
份

主
要

經
(學

)歷
目

前
兼

任
本

公
司
及

其
他

公
司
之

職
務

具
配

偶
或

二
親

等
以

內
關

係
之

其
他

主
管

、
董

事
或

監
察

人

備 註

股
數

(股
)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股
)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職 稱
姓 名

關 係

份
有
限
公

司
研
發

副
總
經
理

董
事

董
事

中
華

民
國

復
盛

應
用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0

9.
12

.1
5 

11
2.

06
.1

5

3
年

20
,4

29
,0

00
67

.2
5%

19
,8

36
,0

00
65

.3
0%

－
－

－
－

－
－

－
－

－
－

中
華

民
國

代
表

人
陳

泰
亨

男 71
~ 

80
 

10
9.

12
.1

5 
11

2.
06

.1
5

10
0,

00
0

0.
34

%
10

2,
52

1
0.

34
%

26
, 

37
4 

0.
09 %

 
－

－

中
央
大
學

森
林
學

系 民
舜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創
辦
人
暨

董
事
長

民
舜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長

民
暘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長

－
－

－
－

董
事

中
華

民
國

復
盛

應
用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0

9.
12

.1
5 

11
2.

06
.1

5
3
年

20
,4

29
,0

00
67

.2
5%

19
,8

36
,0

00
65

.3
0%

－
－

－
－

－
－

－
－

－
－

中
華

民
國

代
表

人
林

國
興

男 61
~ 

70
 

10
9.

12
.1

5 
11

2.
06

.1
5

45
,0

00
0.

15
%

95
,0

00
0.

31
%

－
－

－
－

淡
江
大
學

數
學
系

M
in

so
n 

En
te

rp
ris

es
 

(T
ha

ila
nd

) 
Co

m
pa

ny
 L

im
ite

d 
執
行
副
董

事
長

M
en

xo
n 

En
te

rp
ris

es
 

(T
ha

ila
nd

) 
Co

m
pa

ny
 L

im
ite

d 
執
行
副
董

事
長

M
in

te
ch

 

M
in

so
n 

En
te

rp
ris

es
 

(T
ha

ila
nd

) C
om

pa
ny

 
Li

m
ite

d
執
行
副
董
事

長
(已

於
11

4/
5/

19
卸

任
) 

M
en

xo
n 

En
te

rp
ris

es
 

(T
ha

ila
nd

) C
om

pa
ny

 
Li

m
ite

d
執
行
副
董
事

長
(已

於
11

4/
5/

19
卸

任
) 

M
in

te
ch

 E
nt

er
pr

ise
s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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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 稱
國

籍
或

註
冊

地
姓

名
性

別
年

齡
初

次
選

任
日

期
選

任
日

期
任 期

選
任

時
持

有
股

份
現

 
 

在
持

有
股

份

配
偶

、
未

成
年

子
女

現
在

持
有

股
份

利
用

他
人

名
義

持
有

股
份

主
要

經
(學

)歷
目

前
兼

任
本

公
司
及

其
他

公
司
之

職
務

具
配

偶
或

二
親

等
以

內
關

係
之

其
他

主
管

、
董

事
或

監
察

人

備 註

股
數

(股
)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股
)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職 稱
姓 名

關 係

En
te

rp
ris

es
 

Co
m

pa
ny

 L
im

ite
d

執
行

副
董

事
長

M
in

on
e 

En
te

rp
ris

es
 

Co
m

pa
ny

 L
im

ite
d

執
行

副
董

事
長

Co
m

pa
ny

 L
im

ite
d
執

行
副

董
事

長
(已

於
11

4/
5/

19
卸

任
) 

M
in

on
e 

En
te

rp
ris

es
 

Co
m

pa
ny

 L
im

ite
d
執

行
副

董
事

長

董
事

中
華

民
國

頤
碩
夥

伴
貳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11

2.
06

.1
5 

11
2.

06
.1

5
3
年

1,
15

1,
00

0
3.

9%
1,

15
1,

00
0

3.
79

%
－

－
－

－
－

－
－

－
－

－

監
察

人
中

華
民

國
曾
雅

伶
女 51

~ 
60

 
11

3.
08

.2
0 

(註
2)

 
11

3.
08

.2
0

3
年

20
,0

00
0.

07
%

22
,3

73
0.

07
%

－
－

－
－

中
央

大
學

高
階

主
管

企
管

碩
士

復
盛

應
用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高
爾

夫
事

業
部

副
總

經
理

－
－

－
－

－

監
察

人
中

華
民

國
賴
欣

儀
女 41

~ 
50

 
11

2.
06

.1
5 

11
2.

06
.1

5
3
年

－
－

－
－

－
－

－
－

中
山

大
學

企
業

管
理

研
究

所
臺

灣
大

學
工

商
管

理
學

系

閎
鼎

資
本

董
事

總
經

理
宏

誠
創

投
副

總
經

理
－

－
－

－

註
1：

董
事

許
廷
儀

受
法
人
董

事
復

盛
應

用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於
11

3
年

7
月

22
日

改
派

為
本

公
司
董

事
，
於

11
3
年

7
月

26
日
選

任
為

本
公

司
董

事
長
。

註
2：

11
3
年

7
月

22
日

監
察

人
許

廷
儀

辭
任
本

公
司
監
察

人
，

本
公

司
於

11
3
年

8
月

20
日

召
開

臨
時
股

東
會
，

補
選

一
席

監
察
人

曾
雅
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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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董事屬法人股東代表者，應註明法人股東名稱及該法人之股東持股比例占

前十名之股東名稱及其持股比例：

日期：114 年 4 月 21 日

法人股東名稱 法人股東之主要股東

復盛應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註)  

財團法人感恩社會福利基金會(6.46%)、
Valiant APO Holdings Ⅲ Ltd. (4.85%)、廖仁碩

(3.18%)、臺灣銀行受託保管元大台灣高股息

低波動 ETF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專戶(3.14%)、
李後泉(2.58%)、李亮箴(2.50%)、聯盛投資股

份有限公司(2.41%)、花旗（台灣）商業銀行

受託保管挪威中央銀行投資專戶(2.40%)、李

汪錆(2.27%)、勤益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15%) 
頤碩夥伴貳股份有限公司 士鼎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100%) 
註：以復盛應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最近一次股東會年報資訊揭露。

3. 各該前十名股東屬法人股東者，應註明法人股東名稱及該法人之股東持股

比例占前十名股東之名稱及其持股比例：

日期：114 年 4 月 21 日

法人名稱 法人股東名稱 法人股東之主要股東及持股比例

復盛應用

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財團法人感恩社會福利基金

會(註 1) 
李葉雪珠 98.25%、

李後藤(已歿)0.73% 
Valiant APO Holdings Ⅲ Ltd. First Euro Limited 100.00% 

聯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李亮箴 16.69%、李琇絹 15.65% 
李孟芬 14.24%、李維真 13.86% 
李彥德 7.08%、李柏儀 5.63% 
李盈村 3.22%、李亭毅 3.21% 
李岳勳 3.22%、李怡蓁 2.98%

勤益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註 2) 

基立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10.76% 
顧弘基 7.20%、顧肇基 6.89% 
顧駿基 6.27%、顧克基 5.37% 
顧立楷 2.26%、何美頤 2.01% 
本多陸夫 1.87%、虞叔雄 1.67% 
描東岸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1.51%

註 1：該法人股東非屬公司組織，僅揭露出資者或捐助人名稱及其捐助比率，捐助人

已過世者，並加註「已歿」。

註 2：以該公司最近一次股東會年報資訊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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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114 年 4 月 26 日

法人名稱 法人股東名稱 法人股東之主要股東及持股比例(註) 
頤碩夥伴

貳股份有

限公司

士鼎創業投資股份

有限公司

聯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40.00% 
臺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5.00% 
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7.50% 
WIN CHANNEL LIMITED 6.00% 
凌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00% 
新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00% 
環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00% 
聯陽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5.00% 
聯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67% 
原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50% 

註：頤碩夥伴貳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4. 董事及監察人專業資格獨立性資訊揭露：

條件
姓名 專業資格與經驗 獨立性情形

兼任其他
公開發行
公司獨立
董事家數

復盛應用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代表人：許廷儀

•相關學經歷請詳(一)董
事及監察人資料。
•未有公司法第 30 條各
款情事之一。

本公司提倡、尊重董事會多元化
政策，為強化公司治理並促進董
事會組成與結構之健全發展，相
信多元化方針有助提升公司整
體表現。本公司董事會將持續評
估董事及監察人之獨立性，其中
會考慮所有相關因素，包括：相
關董事及監察人能否持續為管
理階層及其他董事提出具建設
性的問題、表達的觀點是否獨立
於管理層或其他董事、監察人，
以及在董事會內外的言行舉止
是否適當。全體董事及監察人相
關個人簡歷，包括(如有)成員之
間的關係，載於本年報(一)董事
及監察人資料。

－

復盛應用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代表人：江慶生

－

復盛應用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代表人：張端揆

－

復盛應用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代表人：陳泰亨

－

復盛應用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代表人：林國興

－

頤碩夥伴貳股份有限
公司

－

曾雅伶 －

賴欣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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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董事會多元化及獨立性：

(1)董事會多元化

本公司提倡、尊重董事多元化政策，為強化公司治理並促進董事會組成與結構之健全

發展，相信多元化政策有助提升公司整體表現。本公司董事會成員之選任均以用人唯

才為原則，具備跨產業領域之多元互補能力，包括基本條件與價值：(如：性別及年齡

等）、也各自具有專業知識與技能：專業背景（如法律、會計、產業、財務、行銷等）、

專業技能及產業經歷等。另為善盡監督責任，訂有各項內部管理規章，以求健全治理

機能。本公司現任董事會成員多元化政策及落實情形如下：

條件

姓名

基本資料 經歷 專業能力

國
籍

性
別

員
工
身
分

年齡

經
營
管
理

財
務
會
計

產
業
經
歷

專業
知識

財
務
會
計

領
導
決
策
能
力

經
營
管
理

復盛應用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代表人：許廷儀

中
華
民
國

男
51~ 
60 

復盛應用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代表人：江慶生

男
61~ 
70 

復盛應用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代表人：張端揆

男
61~ 
70 

復盛應用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代表人：陳泰亨

男
71~ 
80 

復盛應用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代表人：林國興

男 註
61~ 
70 

頤碩夥伴貳股份有限公司  - - - - - - - - -

曾雅伶 女
51~
60

賴欣儀 女
41~
50

註：林國興將於 114/6/30 退休。

本公司董事會成員董事 6 席、監察人 2 席，共計 8 席。董事會成員專業背景涵蓋業務

與供應鏈管理、財會與金融、營運及製造、技術及研發及風險管理等專業知識及經歷，

且具備產業營運經驗，可自不同角度提供專業運營意見，提升公司經營績效及管理效

益。

(2)董事會獨立性

本公司董事會成員董事 6 席、監察人 2 席，共計 8 席，董事間並未具有配偶、二親等

以內之親屬關係，以及無證券交易法第 26 條之 3 第 3 項及第 4 項規定之情事。本公司

將於本次股東會完成獨立董事之選任，有關獨立董事之選任及資格將遵循「公開發行

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遵循事項辦法」之規定。亦將設立審計委員會等功能性委員會，

健全並強化公司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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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總

經
理
、

副
總
經
理
、
協
理
、
各
部

門
及
分
支
機
構
主
管
：

11
4
年

4
月

26
日

單
位
：
股
；
％

職
稱

姓 名
性 別

國
籍

就
任

日
期

持
有
股
份

 (
註

1)
 

配
偶
、
未

成
年
子
女

持
有
股
份

利
用
他
人
名

義
持
有
股
份

主
要
經

(學
)歷

目
前
兼
任

其
他
公
司

之
職
務

具
配
偶
或

二
親
等
以

內
關
係
之

經
理
人

備
註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股
數

持
股

比
率

職 稱
姓 名

關 係
總
經
理
暨
管
理

中
心
、
海
外
管

理
中
心
及
泰
國

生
產
總
部
主
管

張 端 揆
男

中
華

民
國

10
9.

11
.3

0
10

4,
26

3
0.

34
 

－
－

－
－

中
央
大
學
機
械
工
程
學
系

復
盛
應
用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研
發
副
總
經
理

民
盛
應
用
企
業

(股
)公

司
總
經
理

復
盛

(股
)

公
司
董
事

－
－

－
－

業
務
資
深
副
總

經
理

簡 雪 麗
女

中
華

民
國

10
9.

08
.0

6
24

,0
00

 
0.

08
 

－
－

－
－

東
吳
大
學
中
文
系

民
舜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業
務
副
總
經
理

－
－

－
－

－

運
營
資
深
副
總

經
理

高 文 茂
男

中
華

民
國

11
0.

07
.0

7
51

,0
00

 
0.

17
 

－
－

－
－

台
灣
大
學

國
際
企
業
學
系

開
成
興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總
經
理

－
－

－
－

－

研
發

副
總
經
理

周 文 祥
男

中
華

民
國

10
9.

08
.0

6
46

,0
00

 
0.

15
 

－
－

－
－

台
北
科
技
大
學
機
械
工
程
系

/製
造
科
技

所
教
授

美
國
馬
里
蘭
大
學

化
學
工
程
博
士

台
灣
大
學

化
學
工
程
學
系
學
士

－
－

－
－

註
 2

 

研
發

協
理

劉 龍 樹
男

中
華

民
國

10
9.

08
.0

6
32

,0
00

 
0.

11
 

－
－

－
－

清
雲
科
技
大
學

機
械
工
程
學
系

－
－

－
－

－

財
務
及

會
計
主
管

黃 湘 茹
女

中
華

民
國

11
3.

10
.2

1
－

 
0.

00
 

－
－

－
－

元
智
大
學

財
務
金
融
暨
會
計
研
究
所

東
吳
大
學

會
計
學
系

資
誠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審
計
服
務
經
理

兩
岸
稅
務
及
移
轉
訂
價
服
務
副
理

－
－

－
－

－

註
1：

未
計
入
保
留
運
用
決
定
權
信
託
股
數
。

註
2：

已
於

11
4/

4/
4
退
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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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最
近
年
度
支
付
董
事
、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之
酬
金
：

(一
)一

般
董
事

及
獨
立
董
事
之
酬
金
（
彙

總
配
合
級
距
揭
露
姓
名
方

式
）

11
3
年

12
月

31
日
；
單
位
：
新
台
幣
仟
元
；

%
 

職
稱

姓
名

董
事
酬
金

A
、

B、
C

及
D
等
四

項
總
額
及

占
稅
後
純

益
之
比
例

兼
任
員
工
領
取
相
關
酬
金

A
、

B、
C、

D
、

E、
F
及

G
等
七
項
總
額

及
占
稅
後
純
益

之
比
例

領
取

來
自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酬
金

報
酬

(A
) 

退
職
退
休

金
(B

) 
董
事
酬
勞

(C
) 

業
務
執
行

費
用

(D
) 

薪
資
、
獎
金

及
特
支
費
等

(E
) 

退
職
退
休
金

(F
) 

員
工
酬
勞

(G
)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現
金

金
額

股
票

金
額

現
金

金
額

股
票

金
額

董
事
長

復
盛
應
用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代
表
人
：
許
廷
儀

(註
) 

– 
– 

– 
–

1,
20

0
1,

20
0

–
–

1,
20

0
0.

47 %

1,
20

0
0.

47 %
6,

24
9 

13
,0

37
–

–
2,

83
3

–
6,

05
9

–
10

,2
82

 
3.

99
%

 20
,2

96
 

7.
87

%
 11

,5
00

 

法
人

董
事

復
盛
應
用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代
表
人
：
江
慶
生

法
人

董
事

復
盛
應
用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代
表
人
：
張
端
揆

(註
) 

法
人

董
事

復
盛
應
用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代
表
人
：
陳
泰
亨

法
人

董
事

復
盛
應
用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代
表
人
：
林
國
興

法
人

董
事

頤
碩
夥
伴
貳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註
：

11
3
年

7
月

22
日
復
盛
應
用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改
派
許
廷
儀
為
法
人
代
表
人
董
事
，
並
於

11
3
年

7
月

26
日
董
事
會
選
任
為
董
事
長

 (
原
任
董
事
長
為
張
端
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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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
金
級
距
表

給
付
本
公
司
各
個

董
事
酬
金
級
距

董
事
姓
名

前
四
項
酬
金
總
額

(A
+B

+C
+D

) 
前
七
項
酬
金
總
額

(A
+B

+C
+D

+E
+F

+G
)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低
於

1,
00

0,
00

0
元

許
廷
儀
、
江
慶
生
、

張
端
揆
、
林
國
興
、

陳
泰
亨
、
頤
碩
夥
伴

貳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許
廷
儀
、
江
慶
生
、

張
端
揆
、
林
國
興
、

陳
泰

亨
、

頤
碩

夥
伴

貳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許
廷
儀
、
江
慶
生
、

陳
泰
亨
、
林
國
興
、

頤
碩
夥
伴
貳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許
廷
儀
、
江
慶
生
、

陳
泰
亨
、

頤
碩
夥
伴
貳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1,
00

0,
00

0
元

(含
)~

2,
00

0,
00

0
元

(不
含

) 
－

－
－

－

2,
00

0,
00

0
元

(含
)~

3,
50

0,
00

0
元

(不
含

) 
－

－
－

－

3,
50

0,
00

0
元

(含
)~

5,
00

0,
00

0
元

(不
含

) 
－

－
－

－

5,
00

0,
00

0
元

(含
)~

10
,0

00
,0

00
元

(不
含

) 
－

－
張
端
揆

張
端
揆

10
,0

00
,0

00
元

(含
)~

15
,0

00
,0

00
元

(不
含

) 
－

－
－

林
國
興

15
,0

00
,0

00
元

(含
)~

30
,0

00
,0

00
元

(不
含

) 
－

－
－

－

30
,0

00
,0

00
元

(含
)~

50
,0

00
,0

00
元

(不
含

) 
－

－
－

－

50
,0

00
,0

00
元

(含
)~

10
0,

00
0,

00
0
元

(不
含

)
－

－
－

－

10
0,

00
0,

00
0
元
以
上

－
－

－
－

總
計

共
6
人

共
6
人

共
6
人

共
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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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監

察
人
之

酬
金

11
3
年

12
月

31
日
；
單
位
：
新
台
幣
仟
元
；

%
 

職
稱

姓
名

監
察
人
酬
金

A
、

B
及

C
等
三
項
總
額

及
占
稅
後
純
益
之
比
例

領
取
來
自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酬
金

報
酬

(A
) 

酬
勞

(B
) 

業
務
執
行

費
用

(C
)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監
察
人

曾
雅
伶

 (
註

) 
－

－
 

30
8 

30
8 

－
－

30
8 

0.
12

%
 

30
8 

0.
12

%
 

－
監
察
人

賴
欣
儀

註
：

11
3
年

7
月

22
日
曾
雅
伶
辭
任
復
盛

應
用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法
人
代

表
人
董
事

，
並

於
11

3
年

8
月

20
日

股
東

臨
時

會
選
任
為

監
察
人
。

酬
金
級
距
表

給
付
本
公
司
各
個
監
察
人
酬
金
級
距

監
察
人
姓
名

前
三
項
酬
金
總
額

(A
+B

+C
)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低
於

1,
00

0,
00

0
元

賴
欣
儀
、
曾
雅
伶

賴
欣
儀
、
曾
雅
伶

1,
00

0,
00

0
元

(含
)~

2,
00

0,
00

0
元

(不
含

) 
－

－

2,
00

0,
00

0
元

(含
)~

3,
50

0,
00

0
元

(不
含

) 
－

－

3,
50

0,
00

0
元

(含
)~

5,
00

0,
00

0
元

(不
含

) 
－

－

5,
00

0,
00

0
元

(含
)~

10
,0

00
,0

00
元

(不
含

) 
－

－

10
,0

00
,0

00
元

(含
)~

15
,0

00
,0

00
元

(不
含

) 
－

－

15
,0

00
,0

00
元

(含
)~

30
,0

00
,0

00
元

(不
含

) 
－

－

30
,0

00
,0

00
元

(含
)~

50
,0

00
,0

00
元

(不
含

) 
－

－

50
,0

00
,0

00
元

(含
)~

10
0,

00
0,

00
0
元

(不
含

) 
－

－

10
0,

00
0,

00
0
元
以
上

－
－

總
計

共
2
人

共
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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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之
酬
金
（
彙
總

配
合
級
距
揭
露
姓
名
方
式

）

11
3
年

12
月

31
日
；
單
位
：
新
台
幣
仟
元
；

%
 

酬
金
級
距
表

給
付
本
公
司
各
個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酬
金
級
距

總
經
理
及
副
總
經
理
姓
名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低
於

1,
00

0,
00

0
元

－
－

1,
00

0,
00

0
元

(含
)~

2,
00

0,
00

0
元

(不
含

) 
－

－

2,
00

0,
00

0
元

(含
)~

3,
50

0,
00

0
元

(不
含

) 
周
文
祥

周
文
祥

3,
50

0,
00

0
元

(含
)~

5,
00

0,
00

0
元

(不
含

) 
簡
雪
麗
、
高
文
茂

簡
雪
麗
、
高
文
茂

5,
00

0,
00

0
元

(含
)~

10
,0

00
,0

00
元

(不
含

) 
張
端
揆

張
端
揆

10
,0

00
,0

00
元

(含
)~

15
,0

00
,0

00
元

(不
含

) 
－

－

15
,0

00
,0

00
元

(含
)~

30
,0

00
,0

00
元

(不
含

) 
－

－

30
,0

00
,0

00
元

(含
)~

50
,0

00
,0

00
元

(不
含

) 
－

－

50
,0

00
,0

00
元

(含
)~

10
0,

00
0,

00
0
元

(不
含

) 
－

－

10
0,

00
0,

00
0
元
以
上

－
－

總
計

共
4
人

共
4
人

職
稱

姓
名

薪
資

(A
) 

退
職
退
休
金

(B
) 

獎
金
及
特
支
費
等

(C
)

員
工
酬
勞
金
額

(D
) 

A
、

B、
C
及

D
等

四
項
總
額
及
占
稅

後
純
益
之
比
例

(%
)

有
無
領
取

來
自
子
公

司
以
外
轉

投
資
事
業

或
母
公
司

酬
金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現
金

金
額

股
票

金
額

現
金

金
額

股
票

金
額

本
公

司
財

務
報

告
內

所
有

公
司

總
經
理

張
端
揆

8,
48

2 
8,

48
2

－
－

6,
27

3
6,

27
3

7,
08

7
–

7,
08

7
–

21
,8

42
8.

47
%

21
,8

42
8.

47
%

– 

業
務
資
深

副
總
經
理

簡
雪
麗

運
營
資
深

副
總
經
理

高
文
茂

研
發

副
總
經
理

周
文
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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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分派員工酬勞之經理人姓名及分派情形：

單位：新台幣仟元；% 

職稱 姓名 股票金額 現金金額 總計 總額占稅後
純益之比例

經
理
人

總經理 張端揆

－ 8,337 8,337 3.23%

業務資深副總經理 簡雪麗

運營資深副總經理 高文茂

研發副總經理 周文祥

研發協理 劉龍樹

(五) 本公司及合併報表所有公司於最近二年度度支付公司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及副總經理酬

金總額占個體或個別財務報告稅後純益比例之分析並說明給付酬金之政策、標準與組合、

訂定酬金之程序、與經營績效及未來風險之關聯性

1. 最近二年度支付本公司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及副總經理酬金總額占稅後純益比例：

單位：% 

職稱

112 年度  113 年度
酬金占稅後純益比例(%) 酬金占稅後純益比例(%)
本公司 財務報告內所

有公司
本公司 財務報告內所有

公司
董 事 7.27 7.27 3.99 7.87
監察人 0.12 0.12 0.12 0.12

總經理、副總經理 15.15 15.15 8.47 8.47

2. 給付酬金之政策、標準與組合、訂定酬金之程序，與經營績效及未來風險之關聯性：

(1). 董事及監察人

本公司董事、監察人之酬勞皆按公司章程規定，依其對本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及貢獻之價值，

並參酌同業水準支給議定。公司年度決算如有盈餘時，於提繳稅款、彌補累積虧損、提列法

定盈餘公積或特別盈餘公積後，由董事會參酌產業環境、公司資金需求及未來財務規劃等，

決議盈餘分派案(含董監事酬勞)，並於當年度股東常會報告。

(2). 總經理及副總經理

本公司給付總經理及副總經理之酬金，係依對公司貢獻暨參考同業薪酬標準制定，並考量實

際經營績效及評估未來風險調整之；員工酬勞的分派則係遵循公司章程，送董事會決議後發

放。

(3). 訂定酬金之程序及與經營績效及未來風險之關聯性

訂定酬金之程序除參考公司整體營運目標達成情形，亦參考個人績效及貢獻度而給予合理

之報酬。本公司隨時注意國際經濟情勢變動及產業變化，調整營運策略將未來營運風險降低，

並同時視營運狀況及相關法令適時調整酬金制度，以達公司治理、永續經營之目標。綜上，

本公司支付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及副總經理酬金與經營績效及未來風險有其關聯性。

-17-



三、 公司治理運作情形：

(一)董事會運作情形：

1. 自 113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4 年 4 月本公司董事會開會 13 (A)次，董事及監察人出席情

形如下：

職稱 姓名
實際出(列)
席次數(B) 

委託出席

次數

實際出(列)席
率(%)【B/A】

備註

董事長

復盛應用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許廷儀

(註 1) 

8 0 100%
113 年 7 月 26 日起至 114
年 4 月 30 以董事長應出席

次數總計為 8 次。

董 事

復盛應用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江慶生

11 2 85%

董 事

復盛應用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張端揆

(註 1) 

12 1 92%

113 年 1 月 1 日至 113 年 7
月 26 日，以董事長身份應

出席 5 次；113 年 7 月 26
日起至 114 年 4 月 30 以董

事身分出席 8 次，應出席

次數總計為 13 次。

董 事

復盛應用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泰亨

9 4 69%

董 事

復盛應用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林國興

9 4 69%

董 事
頤碩夥伴貳股份

有限公司
11 2 85%

董事 曾雅伶(註 2) 4 0 100%
113 年 1 月 1 日至 113 年 7
月 26 日，以董事身份應出

席 4 次。

監察人 許廷儀(註 1) 5 0 100%
113 年 1 月 1 日至 113 年 7
月 22 日，以監察人身份應

出席 5 次。

監察人 曾雅伶(註 2) 7 0 100%
113 年 8 月 20 日起至 114
年 4 月 30 以監察人身分出

席 7 次。

監察人 賴欣儀 13 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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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應記載事項：

一、董事會之運作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敘明董事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所有獨立董事意見

及公司對獨立董事意見之處理：

(一)證券交易法第 14 條之 3 所列事項：無此情形。

(二)除前開事項外，其他經獨立董事反對或保留意見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之董事會議決事項：

無此情形。

二、董事對利害關係議案迴避之執行情形，應敘明董事姓名、議案內容、應利益迴避原因以及參與

表決情形 : 
(一) 113 年 7 月 16 日董事會「113 年員工認股權計畫之員工名單案」，有自身利害關係人之董事張

端揆、林國興因利益迴避未參與討論及表決，其餘出席董事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

(二) 114 年 1 月 13 日董事會「113 年度經理人年終獎金案」，有自身利害關係之董事張端揆、林國

興因利益迴避未參與討論及表決，其餘出席董事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

(三) 114 年 4 月 24 日董事會「113 年員工酬勞暨分配年中獎金合併發放案」，有自身利害關係之董

事張端揆、林國興因利益迴避未參與討論及表決，其餘出席董事全體無異議照案通過。

三、上市上櫃公司應揭露董事會自我(或同儕)評鑑之評估週期及期間、評估範圍、方式 及評估內容

等資訊，並填列附表二(2)董事會評鑑執行情形：不適用。

四、當年度及最近年度加強董事會職能之目標（例如設立審計委員會、提昇資訊透明 度等）與執

行情形評估：

(一)本公司已於興櫃掛牌時承諾掛牌後六個月選任獨立董事、設置審計委員會，並致力於符合上市

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二)本公司已訂定公開發行公司董事會議事辦法及獨立董事之職責範疇規則以資遵循。

(三)本公司已為董事承保董監責任險。

註 1：113 年 7 月 22 原監察人許廷儀辭任，並於同日復盛應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人董事

由曾雅伶改派為許廷儀；於 113 年 7 月 26 日董事會選任為董事長(原任董事長為張端揆)。
註 2：113 年 7 月 22 日曾雅伶辭任復盛應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人董事，並於 113 年 8 月

20 日股東臨時會選任為監察人；自 113 年 1 月 1 日起至 114 年實際應出席之開會次數為 1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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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審計委員會或監察人參與董事會運作情形 : 
1. 審計委員會運作情形：不適用。

2. 監察人參與董事會運作情形：

職稱 姓名
實際出(列)
席次數(B)

委託出席

次數

實際出(列)席率

(%)【B/A】
備註

監察人 許廷儀(註) 5 0 100%
113 年 1 月 1 日至 113
年 7 月 22 日，以監察

人身份應出席 5 次(A)

監察人 曾雅伶(註) 7 0 100%
113 年 8 月 20 日起至

114 年 4 月 30 以監察

人身分出席 7 次 (A)

監察人 賴欣儀 13 0 100%  
其他應記載事項：

一、監察人之組成及職責

(一)監察人與公司員工之溝通情形：監察人如有需要可直接與員工、股東溝通。

(二)監察人與內部稽核主管及會計師之溝通情形：稽核主管每月檢送前一月份稽核報

告予各監察人。

二、監察人列席董事會如有陳述意見，應敘明董事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董事會決

議結果以及公司對監察人陳述意見之處理:無。

註：113 年 7 月 22 原監察人許廷儀辭任，並於 113 年 8 月 20 日股東臨時會選任曾雅伶為監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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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公

司
治
理

運
作
情
形
及
其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

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一
、

公
司

是
否

依
據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訂
定
並
揭
露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

V
本
公
司
已
經
董
事
會
決
議
訂
定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
並
置
於
本
公
司
網
站
供

大
眾
下

載
，
亦
依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訂
定
完
善
的
內
部
控
制
制
度
。

無
重
大
差
異
。

二
、
公
司
股
權
結
構
及
股
東
權
益

（
一

）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內

部
作

業
程

序
處

理
股

東
建
議
、
疑
義
、
糾
紛
及

訴
訟
事
宜
，
並
依
程
序

實
施
？

V
本
公
司
已
依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及
內
部
控
制
制
度
，
訂
有
「
股
東
權
益
作
業

」
、
「
股

務
作
業
」
及
「
股
務
處
理
作
業
」
等
辦
法
並
予
以
實
施
，
確
保
股
東
權
益
。
同
時
，
本

公
司
設
有
發
言
人
、
代
理
發
言
人
、
股
務
專
責
單
位
處
理
股
東
建
議
、
疑
義
或
糾
紛
及

訴
訟
事
宜
。
另
為
維
持
與
股
東
暢
通
之
溝
通
管
道
，
本
公
司
網
頁
已
揭
露
聯
繫
方
式
，

股
東
可
透
過
電
話
或
電
子
郵
件
等
方
式
反
應
意
見
，
本
公
司
將
依
相
關
規
定
辦
理
。

無
重
大
差
異
。

（
二

）
公

司
是

否
掌

握
實

際
控

制
公

司
之

主
要

股
東
及
主
要
股
東
之
最
終
控
制
者
名
單
？

V
本
公
司
遇
停
止
過
戶
如
股
東
會
、
除
權
息
，
由
股
務
專
責
單
位
向
集
保
中
心
申
請
取
得

股
東
名
冊
暨
相
關
資
料
，
充
分
掌
握
及
瞭
解
主
要
股
東
，
並
於
每
年
年
報
中
揭
露
前
十

大
股
東
名
單
及
其
相
互
持
股
情
形
。
同
時
，
法
人
董
事
之
前
十
大
股
東
若
為
法
人
，
亦

已
於
年
報
中
進
一
步
揭
露
該
法
人
之
主
要
股
東
，
充

分
掌
握
主
要
股
東
之
最
終
控
制
者

名
單
。

無
重
大
差
異
。

（
三
）
公
司
是
否
建
立
、
執
行
與
關
係
企
業
間

之
風
險
控
管
及
防
火
牆
機
制
？

V
本
公
司
與
關
係
企
業
訂
有
「
內
部
控
制
制
度
」
、
「
職
務
授
權
及
代
理
人
管
理
辦
法
」
、

「
集
團
企
業
、
特
定
公
司
及
關
係
人
交
易
作
業
程
序
」
、
「
子
公
司
監
理
辦
法
」
、
「
取

得
或
處
分
資
產
處
理
程
序
」
、
「
資
金
貸
與
作
業
程

序
」

及
「
背
書
保
證
作
業
程
序
」

規
範
人
員
、
資
產
及
財
務
之
管
理
，
以
執
行
風
險
評
估
及
建
立
適
當
之
防
火
牆
機
制
。

無
重
大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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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
四
）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內
部
規
範
，
禁
止
公
司

內
部
人
利
用
市
場
上
未
公
開
資
訊
買
賣
有
價
證

券
？

V
本
公
司
已
建
置
「
內
部
重
大
資
訊
處
理
暨
防
範
內
線
交
易
管
理
作
業
程
序
」、
「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
「
道
德
行
為
準
則
」
及
「
誠
信
經
營
作
業
程
序
暨
行
為
指
南
」
等
相
關

規
範
，
規
範
內
部
人
迴
避
與
其
職
務
有
關
之
利
益
衝
突
，
亦
不
得
利
用
所
知
悉
之
未
公

開
資
訊
洩
漏
予
他
人
，
以
防
止
從
事
內
線
交
易
。

無
重
大
差
異
。

三
、
董
事
會
之
組
成
及
職
責

（
一
）
董
事
會
是
否
擬
訂
多
元
化
政
策
、
具
體

管
理
目
標
及
落
實
執
行
？

V
本
公
司
於

11
4
年

3
月

17
日
董
事
會
通
過
修
訂
「
董
事
選
任
程
序
」，

在
董
事
會
結
構

訂
有
多
元
化
方
針
。
另
董
事
會
成
員
之
提
名
與
遴
選
係
遵
照
公
司
章
程
之
規
定
，
採
候

選
人
提
名
制
，
並
遵
守
「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

以
確
保
董
事
成
員
之
多
元
性
及
獨
立

性
。

無
重
大
差
異
。

（
二
）
公
司
除
依
法
設
置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及

審
計
委
員
會
外
，
是
否
自
願
設
置
其
他
各
類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

V
 

 
本
公
司
已
依
法
設
置
薪
資
報
酬
委
員
會
且
運
作
正
常
，
並
將
於

11
4
年
股
東
常
會
後
，

由
選
任
之
獨
立
董
事
組
成
審
計
委
員
會
，
未
來
擬
斟

法
令
制
度
與
業
界
發
展
狀
況
加
以

設
置
其
他
各
類
功
能
性
委
員
會
。

無
重
大
差
異
。

（
三
）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董
事
會
績
效
評
估
辦
法

及
其
評
估
方
式
，
每
年
並
定
期
進
行
績
效
評

估
，
且
將
績
效
評
估
之
結
果
提
報
董
事
會
，
並

運
用
於
個
別
董
事
薪
資
報
酬
及
提
名
續
任
之
參

考
？

V
本
公
司
規
劃
於

11
4
年
股
東
常
會
選
任
第
四
屆
董
事
會
成
員
，
並
由
第
四
屆
董
事
會
訂

定
「

董
事

會
績

效
評

估
辦

法
」
，

依
法

每
年

針
對

董
事

會
及

個
別

董
事

成
員

進
行

績
效

評
估
。

無
重
大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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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
四
）
公
司
是
否
定
期
評
估
簽
證
會
計
師
獨
立

性
？

V
本
公
司
每
年
定
期
評
估
簽
證
會
計
師
之
獨
立
性
與
適
任
性
，
並
將
評
估
結
果
提

報
董
事

會
，
作
為
委
任
簽
證
會
計
師
之
參
考
依
據
。
最
近
一
次
為

11
4/

3/
17

董
事
會
評
估
簽
證

會
計
師
之
獨
立
性
及
適
任
性
，
評
估
項
目
包
含
五
大
構
面
：

1.
專
業
性
：
包
含
查
核
人
員
經
驗
、
訓
練
時
數
、
流
動
率
及
專
業
支
援
等
。

2.
品
質
控
管
：
包
含
工
作
負
荷
、
覆
核
機
制
及
品
管
人
員
之
支
援
能
力
等
。

3.
獨
立
性
：
包
含
非
審
計
服
務
公
費
占
比
、
審
計
人
員
未
擔
任
公
司
高
階
或
重
要
決
策

主
管
、
會
計
師
簽
核
財
報
之
累
計
年
數
等
。

4.
監
督
：
包
含
外
部
檢
查
及
處
分
情
形
、
主
管
機
關
發
函
改
善
情
形
等
。

5.
創
新
能
力
：
包
含
審
計
創
新
規
劃
或
倡
議
等
。

無
重
大
差
異
。

四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是
否
配
置
適
任
及
適
當
人

數
之
公
司
治
理
人
員
，
並
指
定
公
司
治
理
主

管
，
負
責
公
司
治
理
相
關
事
務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提
供
董
事
、
監
察
人
執
行
業
務
所
需
資
料
、

協
助
董
事
、
監
察
人
遵
循
法
令
、
依
法
辦
理
董

事
會
及
股
東
會
之
會
議
相
關
事
宜
、
製
作
董
事

會
及
股
東
會
議
事
錄
等

)？

V
本
公
司
目
前
由
總
經
理
室
及
財
會
部
專
職
人
員
處
理
公
司
治
理
相
關
事
務
，
包

含
董
事

會
及
股
東
會
之
會
議
相
關
事
宜
、
協
助
董
事
及
監
察
人
相
關
法
令
之
遵
循
，
並
於

11
4

年
3
月

17
日
董
事
會
決
議
通
過
設
置
公
司
治
理
主
管
一
名
。

截
至
年
報
刊
印
日
止
，
本
公
司
治
理
主
管
已
完
成

3
小
時
之
初
任
選
修
，
並
計
畫
於

11
4

年
完
成

18
小
時
初
任
選
修
。

無
重
大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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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五
、
公
司
是
否
建
立
與
利
害
關
係
人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股
東
、
員
工
、
客
戶
及
供
應
商
等

)溝
通
管
道
，
及
於
公
司
網
站
設
置
利
害
關
係
人
專

區
，
並
妥
適
回
應
利
害
關
係
人
所
關
切
之
重
要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議
題
？

V
本
公
司
設
有
發
言
人
及
代
理
發
言
人
，
作
為
公
司
對
外
發
表
意
見
之
管
道
，
另
本
公
司

於
網
站
設
有
利
害
關
係
人
專
區
，
指
派
相
關
人
員
擔
任
專
責
窗
口
，
並
設
立
電
子
信
箱

供
利
害
關
係
人
聯
絡
之
用
，
遵
循
內
部
控
制
制
度
辦
理
相
關
回
應
事
宜
。

無
重
大
差
異
。

六
、
公
司
是
否
委
任
專
業
股
務
代
辦
機
構
辦
理

股
東
會
事
務
？

V
本
公
司
已
委
任
台
新
證
券
股
務
代
理
部
辦
理
股
東
會
事
務
。

無
重
大
差
異
。

七
、
資
訊
公
開

（
一
）
公
司
是
否
架
設
網
站
，
揭
露
財
務
業
務

及
公
司
治
理
資
訊
？

V
本
公
司
網
站
已
架
設
，
並
揭
露
公
司
財
務
業
務
相
關
資
訊
及
公
司
治
理
運
作
情
形
。

無
重
大
差
異
。

（
二
）
公
司
是
否
採
行
其
他
資
訊
揭
露
之
方
式

（
如
架
設
英
文
網
站
、
指
定
專
人
負
責
公
司
資

訊
之
蒐
集
及
揭
露
、
落
實
發
言
人
制
度
、
法
人

說
明
會
過
程
放
置
公
司
網
站
等
）
？

V
本
公
司
資
訊
之
蒐
集
及
揭
露
有
相
對
應
之
專
責
單
位
負
責
，
與
公
司
有
關
問
題

由
公
司

發
言
人
及
代
理
發
言
人
擔
任
資
訊
回
應
之
窗
口
；
另
本
公
司
召
開
之
法
人
說
明
會
，
皆

依
相
關
法
令
規
定
辦
理
。

11
4
年
度
規
劃
將
完
善
本

公
司
英
文
網
站
；
其
他
資
訊
之
揭
露
，
未
來
將
依
相
關
法
令

及
制
度
執
行
。

無
重
大
差
異
。

（
三
）
公
司
是
否
於
會
計
年
度
終
了
後
兩
個
月

內
公
告
並
申
報
年
度
財
務
報
告
，
及
於
規
定
期

限
前
提
早
公
告
並
申
報
第
一
、
二
、
三
季
財
務

V
本
公
司
係
興
櫃
公
司
，
尚
無
須
申
報
第
一
季
及
第
三
季
財
報
；
年
度
財
務
報
告
、
第
二

季
財
務
報
告
與
各
月
份
營
收
資
料
，
均
依
規
定
於
期
限
內
公
告
及
申
報
。
未
來
將
視
營

運
及
資
訊
揭
露
需
要
，
調
整
通
過
及
公
告
申
報
財
務
報
表
時
程
。

未
來
將
視
營
運

及
法
規
需
要
，

調
整
作
業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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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報
告
與
各
月
份
營
運
情
形
？

程
。

八
、
公
司
是
否
有
其
他
有
助
於
瞭
解
公
司
治
理

運
作
情
形
之
重
要
資
訊
（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員
工

權
益
、
僱
員
關
懷
、
投
資
者
關
係
、
供
應
商
關

係
、
利
害
關
係
人
之
權
利
、
董
事
及
監
察
人
進

修
之
情
形
、
風
險
管
理
政
策
及
風
險
衡
量
標
準

之
執
行
情
形
、
客
戶
政
策
之
執
行
情
形
、
公
司

為
董
事
及
監
察
人
購
買
責
任
保
險
之
情
形

等
）
？

V
1.

 本
公
司
設
有
職
工
福
利
委
員
會
，
並
訂
有
相
關
規
章
，
保
障
員
工
權
益
。

2.
 本

公
司
為
維
護
股
東
權
益
，
使
投
資
大
眾
便
於
瞭
解
公
司
之
經
營
狀
況
，
於
本
公

司
網
站
架
設
『
投
資
人
關
係
』
專
區
，
投
資
人
除
可
於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查
詢
公

司
相
關
資
訊
外
，
亦
可
透
過
本
公
司
網
站
獲
取
重
要
資
訊
。

3.
 本

公
司
與
供
應
商
及
利
害
關
係
人
均
有
暢
通
之
溝
通
申
訴
管
道
，
由
各
專
屬

部
門
負
責
溝
通
、
協
調
，
以
保
障
其
應
有
之
合
法
權
益
。

4.
 本

公
司
不
定
期
提
供
董
事
需
注
意
之
相
關
法
規
資
訊
及
相
關
單
位
舉
辦
之

專
業
知
識
進
修
課
程
資
訊
，
未
來
並
依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董
事
、
監
察
人
進
修

推
行
要
點
參
考
範
例
」
之
規
定
，
安
排
董
事
相
關
進
修
。

5.
 風

險
管
理
政
策
及
風
險
衡
量
標
準
之
執
行
情
形
：
本
公
司
依
法
訂
定
各
項
規
章
，

進
行
風
險
評
估
，
並
落
實
內
部
稽
核
作
業
。

6.
 客

戶
政
策
之
執
行
情
形
：
本
公
司
與
客
戶
維
持
良
好
及
穩
定
之
合
作
關
係
，

以
創
造
公
司
利
潤
。

7.
本
公
司
已
為
董
事
及
監
察
人
購
買
責
任
保
險
。

8.
本
公
司
於
董
事
會
議
事
規
則
明
訂
董
事
對
於
其
利
害
相
關
之
議
案
討
論
及
表
決
應

予
以
迴
避
。

無
重
大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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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治
理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九
、
請
就
臺
灣
證
券
交
易
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公
司
治
理
中
心
最
近
年
度
發
布
之
公
司
治
理
評
鑑
結
果
說
明
已
改
善
情
形
，
及
就
尚
未
改
善
者
提
出
優
先
加
強
事

項
與
措
施
：
本
公
司
尚
未
列
入
受
評
公
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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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之組成、職責及運作情形：

1. 薪資報酬委員會成員資料：

條件

身分別

姓名

專業資格與經驗(註 2) 獨立性情形

兼任其他公開

發行公司薪資

報酬委員會成

員家數

召集人 許明現

學歷：國立成功大學工業

管理碩士

經歷：南寶樹脂化學工廠

(股)公司執行長&南寶樹脂

化學工廠(股)公司企劃室

副總經理

於選任前兩年及任職

期間均無「公開發行

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

應遵循事項辦法」第3 
條第 1 項所述情事。

0 

薪酬委員 魏靖文

學歷：University of Illinois 
MSc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經歷：新普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行政管理處副總經理

&匯勤能源(股)公司董事&
新日光能源 資深處長

於選任前兩年及任職

期間均無「公開發行

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

應遵循事項辦法」第

3條第 1 項所述情

事。

0 

薪酬委員 姜益民

學歷：國立成功大學 工業

管理系

經歷：笠杰(股)公司董事

長&英屬開曼群島商云拓

資本(股)公司台灣分公司

營運總監&復盛應用科技

(股)公司資深協理

於選任前兩年及任職

期間均無「公開發行

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

應遵循事項辦法」第

3條第 1 項所述情

事。

0 

2. 薪資報酬委員會運作情形資訊：

本公司之薪資報酬委員會委員計 3 人。

本屆委員任期：113 年 10 月 21 日至 115 年 6 月 14 日，最近年度薪資報酬委員

會開會 2 次(Ａ)，委員資格及出席情形如下：

職稱 姓名
實際出席次數

(B) 
委託出席次數

實際出席率

(%) 
(B/A)(註) 

備註

召集人 許明現 2 0 100% 
薪酬委員 魏靖文 2 0 100% 
薪酬委員 姜益民 2 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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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應記載事項：

1.董事會如不採納或修正薪資報酬委員會之建議，應敘明董事會日期、期別、議

案內容、董事會決議結果以及公司對薪資報酬委員會意見之處理(如董事會通過之

薪資報酬優於薪資報酬委員會之建議，應敘明其差異情形及原因)：無此情事。

2.薪資報酬委員會之議決事項，如成員有反對或保留意見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

者，應敘明薪資報酬委員會日期、期別、議案內容、所有成員意見及對成員意見

之處理：無此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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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推

動
永

續
發

展
執

行
情
形

及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

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一
、

公
司

是
否

建
立

推
動

永
續

發
展

之
治

理
架

構
，

且
設

置
推

動
永

續
發

展
專

（
兼

）
職

單
位

，
並

由
董

事
會

授
權

高
階

管
理

階
層

處
理

，
及

董
事

會
督

導
情

形
？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應

填

報
執

行
情

形
，

非
屬

遵
循

或
解

釋
。

) 

 
V

1.
本

公
司

認
同

永
續

發
展

的
重

要
性
，
並

持
續

關
注

環
境

保
護
、
社

會
責

任
及

公
司

治
理

相

關
議

題
。

目
前

由
董

事
會

授
權

高
階

管
理

階
層

負
責

規
劃

與
推

動
永

續
發

展
相

關
策

略
，

以
確

保
公

司
營

運
方

向
與

永
續

發
展

趨
勢

相
符

。

2.
為

進
一

步
強

化
永

續
發

展
推

動
機

制
，

本
公

司
計

畫
於

未
來

適
當

時
機

設
立

專
責

單

位
，

負
責

擬
定

永
續

發
展

政
策

、
監

督
執

行
進

度
，

並
整

合
內

部
資

源
，

以
系

統
化

方

式
落

實
永

續
發

展
目

標
。

持
續

關
注

國
內

外
法

規
及

產
業

趨
勢

，
適

時
調

整
永

續
發

展

策
略

，
並

強
化

公
司

在
環

境
保

護
、

社
會

責
任

及
公

司
治

理
方

面
的

表
現

，
以

提
升

企

業
長

期
競

爭
力

。

本
公

司
目

前
為

興
櫃

公
司
，
未

來

將
配

合
相

關
法

規
，
逐

步
規

劃
與

落
實

相
關

管
理

政
策

。

二
、

公
司

是
否

依
重

大
性

原
則

，
進

行
與

公
司

營
運

相
關

之
環

境
、

社
會

及
公

司
治

理
議

題
之

風
險

評
估

，
並

訂
定

相
關

風
險

管
理

政
策

或
策

略
？

 
V

本
公

司
計

畫
於

未
來

適
當

時
機

設
立

專
責

小
組

，
就

環
境

、
社

會
、

公
司

治
理

等
層

面
，

以
全

集
團

問
卷

形
式

，
辨

識
出

利
害

關
係

人
重

視
之

重
大

議
題

，
依

據
結

果
進

一
步

制
定

風
險

管
理

政
策

或
策

略
。

本
公

司
目

前
為

興
櫃

公
司

，
未

來
將

配
合

相
關

法
規

，
逐

步
規

劃
與

落
實

相
關

管
理

政
策

。

三
、

環
境

議
題

（
一

）
公

司
是

否
依

其
產

業
特

性
建

立
合

適
之

環
境

管
理

制
度

？

V
 

本
公

司
以

環
保
、
節

能
原

則
進

行
管

理
。
並

參
考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
於

11
4
年

3
月

17
日

董
事

會
決

議
通

過
訂

定
「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
未

來
將

成
立

專
責

小

組
，

依
產

業
特

性
、

國
際

環
保

法
規

等
標

準
，

進
一

步
規

劃
相

關
環

境
管

理
制

度
。

. 
 

無
重

大
差

異
。

（
二

）
公

司
是

否
致

力
於

提
升

能
源

使
用

效
率

及
使

用
對

環
境

負
荷

衝
擊

低
之

再
生

物
料

？

V
本

公
司

主
要

生
產

基
地

為
泰

國
子

公
司

，
致

力
提

升
各

項
資

源
之

利
用

效
率

包
含

：

1.
使

用
太

陽
能

發
電

：
截

至
本

年
報

刊
印

前
，

本
公

司
泰

國
四

家
子

公
司

中
，

已
有

三
家

完
成

太
陽

能
發

電
系

統
建

置
，

提
高

綠
能

使
用

比
例

，
持

續
推

動
永

續
生

產
。

無
重

大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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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2.
研

發
並

適
當

使
用

回
收

材
料

或
對

環
境

負
荷

衝
擊

低
的

可
分

解
物

料
於

產
品

。

（
三

）
公

司
是

否
評

估
氣

候
變

遷
對

企
業

現
在

及
未

來
的

潛
在

風
險

與
機

會
，

並
採

取
相

關
之

因
應

措
施

？

V
本

公
司

屬
製

造
業

，
面

對
未

來
環

境
永

續
發

展
之

議
題

，
已

將
碳

盤
查

、
節

能
減

碳
等

相

關
議

題
列

入
決

策
考

量
，

並
以

環
保

節
能

原
則

遂
行

管
理

。
未

來
於

適
當

時
機

，
成

立
專

責
小

組
，

評
估

潛
在

風
險

與
機

會
，

並
採

取
相

關
之

因
應

措
施

。

無
重

大
差

異
。

（
四

）
公

司
是

否
統

計
過

去
兩

年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量

、
用

水
量

及
廢

棄
物

總
重

量
，

並
制

定
溫

室
氣

體
減

量
、

減
少

用
水

或
其

他
廢

棄
物

管
理

之
政

策
？

V
公

司
已

統
計

用
水

量
及

廢
棄

物
總

重
量

，
惟

尚
未

統
計

溫
室

氣
體

排
放

量
；

目
前

已
將

碳

盤
查

、
節

能
減

碳
等

相
關

議
題

列
入

決
策

考
量

，
日

常
營

運
並

以
環

保
節

能
原

則
進

行
管

理
。

無
重

大
差

異
。

四
、

社
會

議
題

（
一

）
公

司
是

否
依

照
相

關
法

規
及

國
際

人
權

公
約

，
制

定
相

關
之

管
理

政
策

與
程

序
？

V
 

本
公

司
承

諾
遵

守
國

家
相

關
勞

動
法

規
，

並
參

酌
《

O
EC

D
 跨

國
企

業
指

導
綱

領
》、

《
BS

CI
 行

為
準

則
》、

《
國

際
勞

工
組

織
各

號
公

約
》

與
其

他
適

用
的

國
際

公
約

與
指

導

準
則

，
訂

定
「

員
工

雇
用

辦
法

」、
「

工
作

規
則

」
及

「
工

作
場

所
性

騷
擾

防
治

措
施

申
訴

及
懲

戒
辦

法
」

等
管

理
政

策
。

無
重

大
差

異
。

（
二

）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及

實
施

合
理

員
工

福
利

措
施

（
包

括
薪

酬
、

休
假

及
其

他
福

利
等

），
並

將
經

營
績

效
或

成
果

適
當

反
映

於
員

工
薪

酬
？

V
 

本
公

司
依

據
「

勞
動

基
準

法
」

訂
定

「
工

作
規

則
」

及
依

據
「

職
工

福
利

金
條

例
」

成
立

福
利

委
員

會
並

訂
定

「
員

工
福

利
金

管
理

辦
法

」
實

施
合

理
員

工
福

利
措

施
，

本
公

司
每

年
訂

定
績

效
指

標
，

且
制

定
「

考
核

作
業

辦
法

」，
每

年
執

行
一

次
員

工
績

效
考

核
，

並
將

經
營

績
效

經
由

董
事

會
通

過
後

，
反

映
於

員
工

之
薪

酬
。

無
重

大
差

異
。

（
三

）
公

司
是

否
提

供
員

工
安

全
與

健
康

之
工

作
環

境
，

並
對

員
工

定
期

實
施

安
全

與
健

康
教

育
？

V
 

1.
對

員
工

安
全

與
健

康
工

作
環

境
之

措
施

、
對

員
工

之
教

育
政

策
與

其
實

施
情

形
：

(1
)
本

公
司

於
新

進
人

員
教

育
訓

練
中

，
規

定
新

進
同

仁
須

完
成

3
小

時
的

一
般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課
程

，
以

提
升

安
全

意
識

與
職

場
健

康
管

理
能

力
。

無
重

大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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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2
)
為

防
止

職
業

災
害

、
確

保
工

作
場

所
安

全
及

維
護

員
工

健
康

，
本

公
司

制
定

「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管

理
計

畫
」，

並
另

行
訂

定
「

安
全

衛
生

作
業

標
準

」，
提

供
正

確
且

符
合

規
範

的
作

業
指

引
，

降
低

新
進

人
員

及
工

作
調

動
同

仁
發

生
職

業
災

害
的

風

險
。

(3
)
每

月
定

期
推

廣
健

康
衛

生
資

訊
，

透
過

內
部

宣
導

提
升

員
工

健
康

意
識

，
促

進
職

場
安

全
與

福
祉

。

2.
 公

司
所

取
得

相
關

驗
證

情
形

(應
為

截
至

年
報

刊
印

日
止

仍
有

效
)及

其
所

涵
蓋

範
圍

：

本
公

司
目

前
尚

未
取

得
相

關
驗

證
。

3.
 當

年
度

員
工

職
災

之
件

數
、

人
數

及
占

員
工

總
人

數
比

率
，

及
相

關
改

善
措

施
：

本
公

司
11

3
年

度
並

未
發

生
職

災
事

件
。

4.
當

年
度

火
災

之
件

數
、

死
傷

人
數

及
死

傷
人

數
占

員
工

總
人

數
比

率
，

及
因

應
火

災
之

相
關

改
善

措
施

：
本

公
司

11
3
年

度
並

未
發

生
有

重
大

火
災

事
件

。

（
四

）
公

司
是

否
為

員
工

建
立

有
效

之
職

涯
能

力
發

展
培

訓
計

畫
？

V
 

本
公

司
有

專
責

人
資

單
位

，
有

效
的

培
養

多
元

化
優

秀
員

工
，

透
過

公
平

透
明

的
考

核
及

晉
升

管
道

，
建

立
有

效
的

職
涯

發
展

規
劃

。

無
重

大
差

異
。

（
五

）
針

對
產

品
與

服
務

之
顧

客
健

康
與

安
全

、
客

戶
隱

私
、

行
銷

及
標

示
等

議
題

，
公

司
是

否
遵

循
相

關
法

規
及

國
際

準
則

，
並

制
定

相
關

保
護

消
費

者
或

客
戶

權
益

政
策

及
申

訴
程

序
？

V
 

本
公

司
各

項
產

品
生

產
過

程
均

已
經

國
際

認
證

，
並

建
立

「
客

戶
抱

怨
處

理
辦

法
」

作
為

客
戶

申
訴

管
道

，
並

已
投

保
產

品
責

任
險

。
另

泰
國

四
間

子
公

司
皆

已
取

得
IS

O
 

90
01

:2
01

5
認

證
 (
效

期
至

20
27

.1
0.

21
) 

無
重

大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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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動

項
目

執
行

情
形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
六

）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供

應
商

管
理

政
策

，
要

求
供

應
商

在
環

保
、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或
勞

動
人

權
等

議
題

遵
循

相
關

規
範

，
及

其
實

施
情

形
？

V
 

本
公

司
已

訂
定

供
應

商
管

理
辦

法
，

除
要

求
供

應
商

簽
署

廉
潔

自
律

承
諾

書
、

禁
用

物
質

同
意

書
等

聲
明

書
，

未
來

於
適

當
時

機
，

將
規

劃
環

保
、

職
業

安
全

衛
生

或
勞

動
人

權
等

項
目

，
納

入
供

應
商

評
鑑

項
目

中
，

作
為

選
定

及
維

持
之

重
要

指
標

。

無
重

大
差

異

五
、

公
司

是
否

參
考

國
際

通
用

之
報

告
書

編
製

準
則

或
指

引
，

編
製

永
續

報
告

書
等

揭
露

公
司

非
財

務
資

訊
之

報
告

書
？

前
揭

報
告

書
是

否
取

得
第

三
方

驗
證

單
位

之
確

信
或

保
證

意

見
？

 
V

本
公

司
尚

未
編

制
永

續
報

告
書

。
本

公
司

目
前

為

興
櫃

公
司

，
未

來
將

配
合

相
關

法
規

，
逐

步
規

劃
與

落
實

相
關

管
理

政
策

。

六
、

公
司

如
依

據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
定

有
本

身
之

永
續

發
展

守
則

者
，

請
敘

明
其

運
作

與
所

定
守

則
之

差
異

情
形

：

11
4
年

3
月

17
日

董
事

會
決

議
通

過
訂

定
「

永
續

發
展

實
務

守
則

」
，

未
來

將
依

循
此

準
則

，
逐

步
完

善
相

關
政

策
與

管
理

制
度

。

七
、

其
他

有
助

於
瞭

解
推

動
永

續
發

展
執

行
情

形
之

重
要

資
訊

：
本

公
司

目
前

為
興

櫃
公

司
，

未
來

將
配

合
相

關
法

規
，

逐
步

規
劃

與
落

實
相

關
管

理
政

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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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履

行
誠

信
經

營
情

形
及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

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一
、
訂
定
誠
信
經
營
政
策
及
方
案

（
一
）
公
司
是
否
制
定
經
董
事
會
通
過
之
誠
信
經
營
政
策
，
並

於
規
章
及
對
外
文
件
中
明
示
誠
信
經
營
之
政
策
、
作
法
，
以
及

董
事
會
與
高
階
管
理
階
層
積
極
落
實
經
營
政
策
之
承
諾

? 

V
本
公
司
已
訂
定
「
誠
信
經
營
作
業
程
序
及
行
為
指
南
」，

及
於
公
司
各

項
規

章
及

對
外

文
件

中
明

示
誠

信
經

營
之

政
策

，
董

事
會

與
管

理
階

層
承
諾
積
極
落
實
。

無
重
大
差
異
。

（
二
）
公
司
是
否
建
立
不
誠
信
行
為
風
險
之
評
估
機
制
，
定
期

分
析
及
評
估
營
業
範
圍
內
具
較
高
不
誠
信
行
為
風
險
之
營
業
活

動
，
並
據
以
訂
定
防
範
不
誠
信
行
為
方
案
，
且
至
少
涵
蓋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第
七
條
第
二
項
各
款
行
為
之
防

範
措
施
？

V
依
本
公
司
「
誠
信
經
營
作
業
程
序
及
行
為
指
南
」
訂
定
檢
舉
制
度
，
違

規
懲
戒
與
申
訴
管
道
，
並
與
員
工
績
效
考
核
連
結
。

無
重
大
差
異
。

（
三
）
公
司
是
否
於
防
範
不
誠
信
行
為
方
案
內
明
定
作
業
程

序
、
行
為
指
南
、
違
規
之
懲
戒
及
申
訴
制
度
，
且
落
實
執
行
，

並
定
期
檢
討
修
正
前
揭
方
案
？

V
依
本
公
司
「
誠
信
經
營
作
業
程
序
及
行
為
指
南
」
及
員
工
工
作
規
則
，

並
與
供
應
商
簽
訂
廉
潔
自
律
承
諾
書
明
確
規
範
。

無
重
大
差
異
。

二
、
落
實
誠
信
經
營

（
一
）
公
司
是
否
評
估
往
來
對
象
之
誠
信
紀
錄
，
並
於
其
與
往

來
交
易
對
象
簽
訂
之
契
約
中
明
定
誠
信
行
為
條
款
？

V
本
公
司
評
估
往
來
交
易
對
象
，
對
客
戶
有
信
用
調
查
、
對
供
應
商
有

評
鑑
並
簽
訂
廉
潔
承
諾
書
，
以

避
免
不
誠
信
的
商
業
活
動
。

無
重
大
差
異
。

（
二
）
公
司
是
否
設
置
隸
屬
董
事
會
之
推
動
企
業
誠
信
經
營
專

責
單
位
，
並
定
期

(至
少
一
年
一
次

)向
董
事
會
報
告
其
誠
信
經

營
政
策
與
防
範
不
誠
信
行
為
方
案
及
監
督
執
行
情
形
？

V
本
公
司
設
置
人
資
管
理
單
位
為
推
動
企
業
誠
信
經
營
專
職
單
位
，
並

至
少
一
年
一
次
向
董
事
會
報
告
。

無
重
大
差
異
。

（
三
）
公
司
是
否
制
定
防
止
利
益
衝
突
政
策
、
提
供
適
當
陳
述

管
道
，
並
落
實
執
行
？

V
本
公
司
已
訂
定
「
誠
信
經

營
作
業
程
序
及
行
為
指
南
」
、
及
「
董
事
會

議
事
規
範
」：

 1
.「
董
事
會

議
事
規
範
」
中
訂
定
董
事
利
益
迴
避
制
度
，

無
重
大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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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規
範
董
事
、
經
理
人
及
員
工
應
秉
持
高
度
自
律
，
對
董
事
會
所
列
議
案

與
自

身
或

其
代

表
之

法
人

有
利

害
關

係
，

至
有

損
及

公
司

利
益

之
虞

時
，
得
陳
述
意
見
及
答
詢
，
不
得
加
入
討
論
及
表
決
，
且
討
論
及
表
決

時
應

予
迴

避
，

並
不

得
代
理

其
他

董
事

行
使

其
表

決
權

。
 2

.經
理

人

及
員
工
對
外
商
業
活
動
、
金
錢
往
來
、
利
益
衝
突
迴
避
及
秘
密
資
料
管

理
。

 3
.公

司
網
站
提
供
聯

絡
方
式
，
內
部
設
置
檢
舉

信
箱
，
提
供
內
外

部
建
言
管
道
。

（
四
）
公
司
是
否
為
落
實
誠
信
經
營
已
建
立
有
效
的
會
計
制

度
、
內
部
控
制
制
度
，
並
由
內
部
稽
核
單
位
依
不
誠
信
行
為
風

險
之
評
估
結
果
，
擬
訂
相
關
稽
核
計
畫
，
並
據
以
查
核
防
範
不

誠
信
行
為
方
案
之
遵
循
情
形
，
或
委
託
會
計
師
執
行
查
核
？

V
本
公
司
已
建
有
會
計
制
度
及
內
部
控
制
制
度
，
並
落
實
執
行
，
且
由
內

部
稽

核
人

員
定

期
查

核
制

度
遵

循
情

形
，

並
作

成
稽

核
報

告
提

報
董

事
會
；
另
本
公
司
為
確
保
制
度
之
設
計
及
執
行
持
續
有
效
，

每
年
進

行
檢
視
及
修
訂
作
業
，
以
建
立
良
好
公
司
治
理
與
風
險
管
控
機
制
，
作

為
評

估
整

體
內

部
控

制
制

度
有

效
性

及
出

具
內

部
控

制
制

度
聲

明

書
之
依
據
。

無
重
大
差
異
。

（
五
）
公
司
是
否
定
期
舉
辦
誠
信
經
營
之
內
、
外
部
之
教
育
訓

練
？

V
本
公
司

11
3/

08
/2

0
進
行
郵
件
宣
導
、
新
進
員
工
排
入
新
進
教
育
課

程
。

無
重
大
差
異
。

三
、
公
司
檢
舉
制
度
之
運
作
情
形

（
一
）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具
體
檢
舉
及
獎
勵
制
度
，
並
建
立
便
利

檢
舉
管
道
，
及
針
對
被
檢
舉
對
象
指
派
適
當
之
受
理
專
責
人

員
？

V
本
公
司
已
制
訂
「
誠
信
經
營
作
業
程
序
及
行
為
指
南
」
及
「
道
德
行

為
準
則
」，

並
指
定
人
資
管
理
單
位
為
受
理
單
位
。

無
重
大
差
異
。

（
二
）
公
司
是
否
訂
定
受
理
檢
舉
事
項
之
調
查
標
準
作
業
程

序
、
調
查
完
成
後
應
採
取
之
後
續
措
施
及
相
關
保
密
機
制
？

V
本

公
司

於
內

部
設

置
檢

舉
信

箱
或

專
線

提
供

內
外

部
檢

舉
人

使
用

。

(1
13

年
未
有
接
獲
及
受
理

外
部
檢
舉
案
件
及
員
工
直
接
檢
舉
案

) 
無
重
大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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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
估

項
目

運
作

情
形

(註
1)

 
與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差
異
情
形
及

原
因

是
否

摘
要
說
明

（
三
）
公
司
是
否
採
取
保
護
檢
舉
人
不
因
檢
舉
而
遭
受
不
當
處

置
之
措
施
？

V
本
公
司
於
「
誠
信
經
營
作
業
程
序
及
行
為
指
南
」
內
明
訂
公
司
人
員

涉
不
誠
信
行
為
之
處
理
程
序

及
保
護
檢
舉
人
之
措
施
。

無
重
大
差
異
。

四
、
加
強
資
訊
揭
露

公
司
是
否
於
其
網
站
及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
揭
露
其
所
定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內
容
及
推
動
成
效
？

ⅴ 
本
公
司
已
於
公
司
網
站
及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揭
露
「
誠

信
經
營
作

業
程
序
及
行
為
指
南
」，

日
常
經
營
以
此
規
範

作
為
圭
臬
並
執
行
。

無
重
大
差
異
。

五
、
公
司
如
依
據
「
上
市
上
櫃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
訂
有
本
身
之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者
，
請
敘
明
其
運
作
與
所
訂
守
則
之
差
異
情
形
：
無
差
異
。

六
、
其
他
有
助
於
瞭
解
公
司
誠
信
經
營
運
作
情
形
之
重
要
資
訊
：（

如
公
司
檢
討
修
正
其
訂
定
之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等
情
形
）：

本
公
司
董
事
會
每
年
均
排
定
誠
信
經
營
守
則
報
告
備
查
、
新
進
員
工
於
新
進
教
育
，
稽
核
定
期
排
入
督
導
項
目
。

(七
)其

他
足

以
增

進
對

公
司

治
理

運
作

情
形

瞭
解

之
重

要
資

訊
：

無
。

(八
)內

部
控

制
制

度
執

行
狀

況
應

揭
露

下
列

事
項

：

1.
內
部
控
制
聲
明
書
：
請
參
閱
公
開
資
訊
觀
測
站
（

ht
tp

://
m

op
s.t

w
se

.c
om

.tw
）
查
詢
。

2.
委
託
會
計
師
專
案
審
查
內
部
控
制
制
度
者
，
應
揭
露
會
計
師
審
查
報
告
：
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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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股東會及董事會之重要決議：

1. 113 年度股東會決議事項

日期 項次 內容

113/06/21 
股東常會

1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2 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

3 
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及「資金貸與作業程

序」案

4 訂定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案

5 訂定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任程序」案

113/08/20 
股東臨時會

1 補選監察人一席案

2. 113 年度至截稿刊印前董事會決議事項：

開會日期 項次 決議事項

113/1/22 1 訂定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及「內部稽核實施細則」案

2 訂定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相關內部作業辦法案

3 訂定本公司「會計制度」案

113/2/23 1 Mintech Enterprises Company Limited 資金貸與 Minson 
Enterprises (Thailand) Company Limited 等子公司 (增貸泰銖

1.8 億，合計額度泰銖 3 億)案
2 Minson Enterprises (Thailand) Company Limited 資金貸與

Menxon Enterprises (Thailand) Company Limited 等子公司，

(增貸泰銖 1.66 億，合計額度共泰銖 2.5 億元)案
3 Menxon Enterprises (Thailand) Company Limited 資金貸與

Minson Enterprises (Thailand) Company Limited 等子公司(增
貸泰銖 1.3 億，合計額度共泰銖 1.9 億元)案

4 子公司 Minone Enterprises Company Limited 資金貸與

Minson Enterprises (Thailand) Company Limited 等子公司，

(增貸泰銖 8,000 萬，合計額度共泰銖 1.1 億元)案

113/4/22 

1 
112 年度員工及董監酬勞分配案(提列員工酬勞新台幣

4,154,631 元；董監酬勞新台幣 1,508,333 元)案
2 112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3 112 年度盈餘分配案 (每股配 3.5 元) 

4 
資金貸與子公司 Mintech Enterprises Company Limited 與

Minone Enterprises Company Limited 兩家子公司，合計額度

共新台幣 3.4 億 (或等值美金) 
5 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案

6 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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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8 召開本公司 113 年股東常會相關事宜案

113/7/16 1 委任本公司簽證會計師並決議其報酬案

2 訂定「113 年度員工認股權憑證發行辦法」案

3 113 年度員工認股權計畫之員工名單案

113/7/26 1 補選監察人一席案

2 召開本公司 113 年第 1 次股東臨時會相關事宜案

3 推選本公司新董事長案

113/8/1 1 訂定員工認股權憑證轉發行新股之基準日及相關事宜案

113/9/19 1 113 年度第二季財務報表案

2 
通過子公司 Mintech Enterprises Company Limited（以下簡

稱 Mintech）興建新廠之相關資本支出案

3 本公司財務及會計主管委任案

4 本公司發言人及代理發言人任命案

5 
新訂本公司「內部重大資訊處理作業程序暨防範內線交易

管理辦法」案

6 
新訂本公司「申請暫停及恢復興櫃股票櫃檯買賣作業程

序」案

7 修訂本公司「111 年度員工認股權憑證發行及認股辦法」案

8 本公司擬向銀行申請授信額度案

113/10/21 1 通過本公司申報股票公開發行案及申請股票登錄興櫃案

2 
新訂本公司「內部人股權異動暨新就(解)任作業申報程序」

案

3 新訂本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組織規程」案

4 成立本公司薪資報酬委員會曁委任薪資報酬委員會委員案

5 訂定員工認股權憑證轉換發行新股之基準日及相關事宜案

113/11/19 
1 

通過本公司 113 年 112 年 07 月 01 日至 113 年 06 月 30 日

止之「内部控制制度聲明書」案

113/12/17 1 本公司 2025 年度營運計畫暨財務預算案 (含資本支出) 
2 本公司 2025 年度稽核計畫案

114/1/13 

1 訂定本公司「誠信經營守則暨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案

2 訂定本公司「道德行為準則」案

3 訂定本公司「董監及經理人薪酬給付辦法」案

4 2024 年度經理人年終獎金案

114/3/17 
1 

本公司 113 年度「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考核」及「內部控

制制度聲明書」案

2 修訂本公司「資金貸與作業程序」部分條文案

3 訂定本公司「永續發展實務守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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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訂定本公司「公司治理實務守則」案

5 設置本公司「公司治理主管」案

6 訂定本公司「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與行使職權辦法」案

7 本公司向玉山銀行申請授信額度案

8 
本公司向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申請股票上

櫃案

9 
本公司現金增資發行新股供上櫃掛牌承銷，並提請原股東

放棄優先認股權案

10 修訂本公司「董事及監察人選任程序」案

11 全面改選董事案

12 召開 114 年股東常會相關事宜案

114/4/24 

1 113 年度員工及董監酬勞分配案

2 113 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3 113 年度盈餘分配案

4 
本公司經理人「2024 年員工酬勞分配暨年中獎金合併發

放」案

5 
資金貸與子公司 Mintech Enterprises Company Limited 與

Minone Enterprises Company Limited 兩家子公司，合計額度

共新台幣 2.8 億 (或等值美金) 案
6 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份條文案

7 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案

8 修訂本公司「背書保證作業程序」部份條文案

9 訂定本公司「獨立董事之職責範疇規則」案

10 本公司研發主管委任案

11 提名董事暨獨立董事候選人案

12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十)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董事或監察人對董事會通過重要決議有不同

意見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者，其主要內容：無此情形。

四、 簽證會計師公費資訊：

金額單位：新台幣仟元

會計師事務所名稱
會計師

姓名

會計師

查核期間

審計

公費

非審計

公費
合計 備註

安永聯合會計師

事務所

張巧穎

楊智惠
113.1.1~113.12.31 1,380 3,083 4,463 註 1

註 1：非審計公費服務內容為稅務簽證、工商變更登記服務、內控專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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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揭露會計師公費：

(一) 更換會計師事務所且更換年度所給付之審計公費較更換前一年度之審計公費減

少者，應揭露更換前後審計公費減少金額及原因：無此情形。

(二) 審計公費較前一年度減少達百分之十以上者，應揭露審計公費減少金額、比例

及原因：無此情形。

五、 更換會計師資訊：無此情形。

六、 公司之董事長、總經理、負責財務或會計事務之經理人，最近一年內曾任職於

簽證會計師所屬事務所或其關係企業者，應揭露其姓名、職稱及任職於簽證會

計師所屬事務所或其關係企業之期間：無此情形。

七、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持股比例超過百分之

十之股東股權移轉及股權質押變動情形：

請參閱公開資訊觀測站：https://mops.twse.com.tw/mops/#/web/IRB110
首頁＞彙總報表＞股權變動/證券發行＞董監事股權異動統計＞董監事、經理人

及 10%以上大股東股權異動

八、 持股比例占前十名之股東，其相互間為關係人或為配偶、二親等以內之親屬關

係之資訊。

114 年 4 月 26 日；單位：股；% 

姓名

本人持有股份

配偶、未成

年子女持有

股份

利用他人名

義合計持有

股份

前十大股東相

互間具有關係

人或為配偶、

二親等以內之

親屬關係者，

其名稱或姓名

及關係

備註

股數
持股

比率
股數

持股

比率
股數

持股

比率
名稱 關係

復盛應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9,836,000 65.3 － － － － － －

頤碩夥伴貳股份有限公司 1,151,000 3.79 － － － － － －

中國信託創業投資股份有限

公司   
723,941 2.38 － － － － － －

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523,919 1.72 － － － － － －

勤德股份有限公司 507,000 1.67  － －

玉山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463,701 1.53 － － － － － －

宏誠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400,000 1.32 － － － －

原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50,000 1.15 － － － － － －

台達資本股份有限公司 349,297 1.15 － － － － － －

中盈投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345,219 1.14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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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公司、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公司直接或間接控制之事業對同一轉投

資事業之持股數，並合併計算綜合持股比例。

113 年 12 月 31 日；單位：仟股；% 
轉 投 資 事 業 本公司投資 董事、監察人、經

理人及直接或間接

控制事業之投資

綜合投資

股數 持股比例 股數 持股比例 股數 持股比例

Minson Enterprises 
(Thailand) Company Limited 

12,000 100% - - 12,000 100%

Menxon Enterprises 
(Thailand) Company Limited 

10,000 100% - - 10,000 100%

Mintech Enterprises 
Company Limited 

20,000 100% - - 20,000 100%

Minone Enterprises 
Company Limited 

1,500 100% - - 1,5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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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募資情形
一、 股本來源：

114 年 4 月 30 日；單位：仟股；新台幣仟元

年/月
發行

價格

(元) 

核定股本 實收股本 備註

股數 金額 股數 金額 股本來源

以現金

以外之

財產抵

充股款

者

其他

109/08 10 2,000 20,000 － 20,000 設立資本 － 註 1 

109/10 10 100,000 1,000,000 6,000 60,000
吸收分割增資發
行新股 40,000 仟
元

－ 註 2 

110/01 37.57 100,000 1,000,000 22,500 225,000 現金增資
165,000 仟元

－ 註 3 

111/07 75 100,000 1,000,000 29,500 295,000 現金增資
70,000 仟元

－ 註 4 

112/12 10 100,000 1,000,000 29,807 298,070 員工認股權憑證
3,070 仟元

－ 註 5 

113/08 65 100,000 1,000,000 30,129 301,290 員工認股權憑證
3,220 仟元

－ 註 6 

113/11 10 100,000 1,000,000 30,377 303,770 員工認股權憑證
2,480 仟元

－ 註 7 

註 1：109/08/06 府產業商字第 10952756900 號函核准。

註 2：109/10/29 府產業商字第 10954937110 號函核准。

註 3：110/01/11 府產業商字第 10957395920 號函核准。

註 4：111/07/29 府產業商字第 11151584810 號函核准。

註 5：112/12/07 府產業商字第 11255823600 號函核准。

註 6：113/08/27 府產業商字第 11352038920 號函核准。

註 7：113/11/25 府產業商字第 11355499700 號函核准。

114 年 4 月 30 日；單位：仟股

股份

種類

核 定 股 本
備註

流通在外股份 未 發 行 股 份 合計

普通股 30,377 69,623 100,000 興櫃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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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要股東名單：

114 年 4 月 26 日；單位：股；% 
股份

主要股東名稱
持有股數 持股比例

復盛應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9,836,000 65.30%
頤碩夥伴貳股份有限公司 1,151,000 3.79%
中國信託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723,941 2.38%
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523,919 1.72%
勤德股份有限公司 507,000 1.67%
玉山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463,701 1.53%
宏誠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400,000 1.32%
原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50,000 1.15%
台達資本股份有限公司 349,297 1.15%
中盈投資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345,219 1.14%

三、 公司股利政策及執行狀況：

(一)公司章程所訂定之股利政策

本公司每年度決算如有盈餘時，應依法提繳稅捐、彌補虧損，次提百分之十為

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實收資本額時，得不在此限。另依相關

法令規定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後，併同期初未分配盈餘為股東累積可分配

盈餘，由董事會擬定盈餘分配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配之。

本公司之盈餘分派，需視公司所處環境及成長階段，兼顧股東利益、平衡股利

及公司長期財務規劃等，由董事會依據經營結果及資本規劃情形，擬定盈餘分

派方式及金額，提報股東會決議，惟採現金股利方式分派之數額，不得低於當

年度擬分派之股東股利總數額的百分之十。

(二)本年度已決議股利分配之情形

本公司 113 年盈餘分派案，業經 114 年 4 月 24 日董事會擬議分配現金股利金額

182,262,000 元。

四、 本次股東會擬議之無償配股對公司營業績效及每股盈餘之影響：不適用

五、 員工、董事及監察人酬勞：

(一)公司章程所載員工、董事及監察人酬勞之成數或範圍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不低於 2%為員工酬勞，由董事會決議以股票或

現金分派發放，其發放對象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本公司得以上

開獲利數額，由董事會決議提撥不高於 2%為董監酬勞。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

分派案應提股東會報告。

如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再依前項比例提撥員工酬勞及

董監酬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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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期估列員工、董事及監察人酬勞金額之估列基礎、以股票分派之員工酬勞

之股數計算基礎及實際分派金額若與估列數有差異時之會計處理

本公司員工及董監酬勞以公司章程所訂之成數為基礎，並依此原則於各年度進

行估列，經董事會決議通過提報股東會。嗣後決議實際配發金額與估列金額有

差異時，則按會計估計變動處理。

(三) 董事會通過分派酬勞情形

1.以現金或股票分派之員工酬勞及董事、監察人酬勞金額。若與認列費用年度估

列金額有差異者，應揭露差異數、原因及處理情形：

本公司業經 114 年 4 月 24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 113 年度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分

派案，員工酬勞計新台幣 6,257,849 元，董監酬勞計新台幣 1,583,331 元，均以

現金發放。

2.以股票分派之員工酬勞金額及占本期稅後純益及員工酬勞總額合計數之比例：

本公司 113 年度並未以股票分派員工酬勞，故不適用。

3.股東會報告分派酬勞情形及結果

本公司 113 年度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分派案業經 114 年 4 月 24 日董事會決議

通過，將於 114 年 6 月 24 日股東常會報告。

(四) 前一年度員工、董事及監察人酬勞之實際分派情形(包括分派股數、金額及股

價)、其與認列員工、董事及監察人酬勞有差異者並應敘明差異數、原因及處

理情形：

本公司業經 113年 4月 22日董事會決議通過 112年度員工酬勞新台幣 4,154,631
元及董監酬勞新台幣 1,508,333 以現金發放，與帳列數值無差異，並於 113 年 6
月 21 日股東常會報告。

六、 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情形：無此情事。

七、 公司債辦理情形：無此情事。

八、 特別股辦理情形：無此情事。

九、 海外存託憑證辦理情形：無此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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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

員
工
認

股
權

憑
證

辦
理
情

形
：

(一
)公

司
尚
未
屆

期
之

員
工
認
股

權
憑
證

辦
理

情
形
及
對

股
東
權

益
之

影
響
：
本

公
司
無

尚
未

屆
期
之
員

工
認
股

權
憑

證
。

(二
)累

積
至
年
報

刊
印

日
止
取
得

員
工
認

股
權

憑
證
之
經

理
人
及

取
得

認
股
權
憑

證
可
認

股
數

前
十
大
員

工
之
姓

名
、

取
得
及
認

購
情
形

單
位

：
股

；
新

台
幣

元

身 分 別
職
稱

姓
名

取
得
認
股

數
量

取
得

認
股

數
量

占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比
率

已
執
行

未
執
行

認
股
數
量

認
股
價
格

認
股
金
額

認
股
數
量

占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比
率

認
股
數
量

認
股
價
格

認
股
金
額

認
股
數
量

占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比
率

經 理 人

總
經

理
張

端
揆

30
6,

00
0

1.
00

%
 

30
6,

00
0

10
元

65
元

75
元

14
,6

95
,0

00
1.

00
%

 
－

－
－

－

業
務

資
深

副
總

經
理

簡
雪

麗
運

營
資

深
副

總
經

理
高

文
茂

研
發

副
總

經
理

周
文

祥
協

理
劉

龍
樹

經
理

黃
湘

茹

員 工

特
別

助
理

黃
家

茜

21
6,

00
0

0.
71

%
 

21
6,

00
0

10
元

65
元

75
元

9,
06

0,
00

0
0.

71
%

 
－

－
－

－

經
理

許
惠

雯
經

理
邵

鳳
珠

課
長

李
晃

暐

經
理

高
雅

玲
經

理
陳

碧
真

課
長

鄭
耘

杰
課

長
范

子
明

課
長

陳
姵

霖

副
理

藍
秀

娟

(三
)最

近
三
年
度

及
截

至
年
報
日

止
私
募

員
工

認
股
權
憑

證
辦
理

情
形

：
無
此
情

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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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限制員工權利新股辦理情形：無此情事。

十二、 併購（包括合併、收購及分割）辦理情形：無此情事。

十三、 資金運用計畫執行應記載事項：

截至年報刊印日之前一季止，本公司並無前各次發行或私募有價證券尚未完

成或最近三年內已完成且計畫效益尚未顯現者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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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營運概況
一、 業務內容：

(一) 業務範圍：

1. 公司所營業務之主要內容

本公司為運動用品及裝備之製造服務商，涉及領域涵蓋功能性鞋類及運動護具。

本公司生產之鞋類有別於其他以生產消費性、一般大眾休閒鞋類之廠商，產品結

構屬耐高強度、高速度運動特性，提供使用者在競技時所需之支撐及保護。護具

類產品以能夠承受高強度撞擊，為頭部及身體提供高係數的安全維護為主。

2. 營業比重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品項

112 年度 113 年度

營業收入 營業比重 營業收入 營業比重

功能鞋 1,326,222 57.39 1,685,461 64.71
護具 876,610 37.93 780,186 29.95
其他 108,199 4.68 139,155 5.34
合計 2,311,031 100.00 2,604,802 100.00

3. 公司目前之商品

本公司及泰國四家子公司提供國際一線品牌功能性鞋類及運動護具之製造服務，

其內容涵蓋產品之開發認證、量產製造及安全檢測等。涉及之產品運動領域包含

曲棍球運動 (hockey)、越野及競速摩托車(motocross and motorcycle racing)、棒球

及壘球 (baseball and softball)、袋棍球 (lacrosse) 及其他各種競速運動等。

4. 計畫開發之新商品

本公司就目前已涉及之相關運動領域，深化不同之產品線。過程中除積極整合集

團資源，亦持續投入縫紉工藝、塑膠射出和金屬沖壓三大主要製造領域高度整合

能力之研發，精進原有技術，憑藉過去研發產品的經驗，進而拓展至不同運動領

域，為各大品牌提供全系列產品生產製造解決方案。

(二) 產業概況：

1. 產業之現況及發展

(1) 全球運動用品產業現況：穩健復甦、動能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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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全球運動用品產業受到疫後消費行為轉變的影響，消費者偏好服務型

消費（如旅遊、餐飲等），同時品牌端因 2022 年大量庫存積壓，導致 2023 年至

2024 年上半年市場主要處於庫存去化階段，進而影響製造商之接單狀況。自

2024 年起，在大型國際體育賽事熱潮與總體經濟回穩等多重利多因素帶動下，

市場整體呈現穩步成長與復甦的趨勢，產業逐漸脫離去庫存周期，恢復常態化

產品開發與備貨運作。

相較於 2020-2022 疫情期的爆發式成長，未來市場成長動能將呈現更為理性與

精準的「穩健成長」模式。根據 McKinsey《Sporting Goods Industry Trends 2025》
報告指出，2024 至 2029 年整體年複合成長率預估為 6%。

(2) 全球運動風氣持續擴大

後疫情時代，民眾健康意識顯著提升，推動運動風氣持續擴張，品牌亦深化運動

與生活的整合概念。運動不再局限於競技、比賽等樣態，而是轉化為 種日常生

活風格。根據 Outdoor Industry Association（OIA）資料，美國 2023 年戶外活動

參與人數達到歷史新高的 1.7 億人，佔總人口 55%，進而帶動戶外運動與功能型

休閒裝備的需求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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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與青少年為運動人口成長最顯著的兩大族群。以往女性運動多集中於伸展操、

皮拉提斯、瑜珈、有氧舞蹈等項目，近年運動多元化的發展、專為女性設計的運

動方案及友善運動環境的營造，各項競速、爆發性及衝擊性的運動（如滑雪、拳

擊及冰上曲棍球）也吸引越來越多女性參與，反映了女性在運動選擇上更加多元

化。

青少年的運動仍以競技類型運動為主流，這類運動以往給人嚴肅、競技的印象，

品牌近年透過「生活風格」(Lifestyle) 的行銷方式，讓產品更時尚、更容易親近，

打造青少年的認同感，無形中降低了青少年「開始運動」的心理門檻進而提升參

與率。

(3) 供應鏈更彈性的調整以分散風險

中國目前為全球運動用品最大的生產製造國家，並具有完整的原材料供應鏈。惟

近年中國生產成本逐年上升，加上 2018 年以來的中美貿易摩擦，加速了東南亞

供應鏈的快速崛起。運動用品及及裝備之製造，大多仍需依賴勞力進行針車、組

裝等複雜製程，中國近年人工成本上升及產業逐漸轉向資本密集行業，市場主要

之領導品牌均早已於越南、泰國、印尼及柬埔寨等亞洲國家佈局合作夥伴。

2020 年-2022 年的疫情凸顯單一供應鏈對生產製造帶來之風險，2025 年以來全

球面臨美國關稅的壓力，導致多數在美國銷售之國際品牌面臨原材料、製造與物

流成本的全面上升，已迫使品牌商及通路商需採取更多元的供應鏈策略，並減少

對單一國家的依賴。可預期供應鏈未來將再次進行「區域化重組」，提升整體抗

壓能力。

(4) 銷售通路多元化與數位轉型持續深化

新冠疫情推升線上零售與 DTC (直售消費者，Direct to Customer) 業務快速成

長，雖然短期內帶動了品牌自主銷售的高成長，但亦導致部分品牌如 NIKE 過
度依賴直售，忽略傳統批發通路的重要性，原先被光環掩蓋的競爭者因此創造

了曝光機會。實體店面的貨架上出現了空白，而 Hoka、Asics 和 New Balance 
等品牌適時填補了這些空間，進而提升品牌市占與能見度。

曾大幅縮減傳統批發通路的成熟品牌，正嘗試恢復其批發合作關係。然而，他

們現在面臨更激烈的市場競爭，因為連 DTC 起家的品牌也看到了傳統批發零

售通路的吸引力。

未來各大品牌將回歸全通路(Omni-channel) 平衡模式，為消費者提供更切身、

獨特的購物體驗。品牌競爭將更強調對消費者的「體驗力」與「社群力」。

McKinsey 的《Sporting Goods Industry Trends 2025》報告顯示，超過 70%的中

大型運動品牌已投入數位轉型計畫，重點集中線上銷售、智能客服與數據行銷

等。DTC 不再僅是銷售管道，更是品牌經營的核心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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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SG 與永續發展策略持續，但面臨挑戰

近年來，多數運動品牌持續強化 ESG（環境、社會與公司治理）與永續策略，

投入各項資源回應消費者的期待。例如全球越來越重視產品中對環境及健康有

害物質的管理和限制，已要求各國制定和執行嚴格的“PFAS”（全氟和多氟烷基

物質）管控政策。又如品牌商持續推出多樣化的環保材質產品與回收再製計

畫。

惟 2024 下半年以來，政治、經濟等總體環境的挑戰加劇及商業策略的考量，不

少企業在永續投資與商業成效之間出現拉鋸，部分高層因應成本壓力調整 ESG 
的優先順序。根據 World Foundation of the Sporting Goods Industry 針對產業高

階主管做的脈動調查（Pulse Check）顯示，2024 約有 2/3 的受訪者表示 ESG 及

永續議題為公司優先事項，而 2025 年則下降為 50%。雖然部分企業暫緩 ESG 
擴張計畫，但面對未來監管趨嚴與消費者期待，環保與永續仍將繼續是品牌中

長期的競爭門檻。

2. 產業上、中、下游之間之關聯性

金屬配件業

紡織業

皮革業

橡膠業

塑膠石化業

品

牌

商

上游

運
動
用
品
及
裝
備
製
造
商 

鞋材及 

零配件

中游 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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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用品及裝備製造之上游主要可區分為紡織產品、皮革、橡膠、金屬配件及塑

膠化學品等原物料，中游為製造商將各部件、零配件等組裝為成品，下游則為品

牌商負責銷售商品予消費者。本公司位於中游運動用品裝備製造，相較於一般休

閒鞋、慢跑鞋、籃球鞋等運動鞋，本公司生產製造之功能鞋及身體護具裝備，有

更多金屬五金件及塑膠射出件，以因應不同的運動場域。

3. 產品之各種發展趨勢及競爭情形

(1) 結合數位科技的客製化產品興起

因應消費者對個性化產品的需求不斷提升，運動用品的客製化訂單趨勢正在迅速

增長。品牌及製造商正在利用數位技術和製造創新來滿足消費者的需求，提供獨

特、量身定制的產品體驗。以功能性鞋款為例，品牌商在消費終端藉由 3D 掃描

技術，精確測量消費者的足部，確保鞋子的形狀、支撐和緩震系統的完全契合，

不僅提高了鞋子的舒適性，還能增強穩定性和力量傳輸。此外，品牌還提供外觀

上的個性化設計選項，讓消費者能選擇喜愛的顏色、圖案甚至個人化標誌，提高

個人或團隊辨識度。同樣的趨勢也在護具市場發現類似的案例。品牌商為消費者

提供外觀上的客製化服務，讓其可選擇自己喜歡的顏色組合和圖案，甚至可繡上

個人名字或隊伍標誌。

上述這些客製細節有助於使用者獲得足夠的保護性、良好的舒適度，提升產品發

揮功能，同時也讓使用者在展現個人風格上得到全面的滿足。客製化的風潮也為

產業內的生產商帶來了多方面的挑戰，包括生產靈活性與效率、供應鏈管理、成

本控制和市場需求預測等。

(2) 生產靈活性與效率

客製化訂單考驗製造商高度的機動性與靈活性，能夠快速回應消費者的個性化需

求。因應客製化趨勢，製造商在供應鏈管理複雜度、生產調配的靈活度、及時性

與效率性，皆較以往大量、標準規模的生產模式充滿挑戰。

以供應鏈複雜度為例，客製化產品通常相較標準產品，需要更少量多樣的原材料

和零部件，製造商需確保各種原物料 lead-time 縮短，能夠及時獲取高品質、穩

定的材料並按需求生產，依賴的是對所有上游供應商的溝通、協調與追蹤管理。

就生產層面而言，相較以往標準品的生產，製造商因應客製化訂單，通常需要對

生產線進行改造，使其能夠處理小批量、多樣化的訂單。製造商需要在訂制化

(SOP)和效率之間找到平衡，確保能夠彈性滿足客製化需求的同時，維持生產效

率。

(3) 綠色產品興起與環保意識抬頭

因應各國政府對永續發展趨勢的各項措施，及消費者更願意購買各項環保產品，

運動用品製造業正逐步就產品開發面及製造流程上，回應各國政府及消費者的期

待。這其中包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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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研發使用可回收、可生物降解的材料，(如回收塑膠瓶製成的聚酯纖維、天然

橡膠等)，減少對環境的影響。

(B)管控產品生命週期的環保性，例如歐盟與部分品牌商及零售商於 2020-2024 年

間展開一項為名「Life Reskiboot」實驗專案 (https://www.lifereskiboot.eu/ )，研發

如何將廢棄滑雪靴回收、分解、並重新生產新雪靴，已達到資源的循環利用並將

低成本。

(C)生產過程的調整，包含改善高汙染的製程方式、使用再生能源發電、降低汙水

排放量或循環使用水資源，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等。這些趨勢不僅反映了消費者對

可持續性發展的期待，也響應了全球減少碳排放和資源消耗的政策倡導。

4. 產品之競爭情形

本公司主要合作之客戶皆為該運動領域之一線品牌，且多與本公司為長期合作之

策略夥伴，部分產品線甚至為獨家生產製造商。針對主要客戶在生產服務上，無

論是新產品開發、先進製程之研發、現有製程之調整、完整的第三方安全測試到

各種訂單生產的調配，皆透過長期的交流與相互學習，累積厚實的產業經驗與合

作默契，形成其他競爭對手一定程度的進入門檻。另本公司生產之運動功能鞋與

護具多為利基型商品，需依賴複雜之製程與軟料（皮布料、發泡材）、硬料(射出

件、金屬件)結合之工藝技術，非傳統紅色供應鏈依賴削價競爭或資本密集支出

可短期取代。本公司亦持續不斷精進相關的技術開發與生產效率，維持良好之競

爭優勢。

(三) 技術及研發概況：

1. 技術層次及研究發展

(1) 所營業務之技術層次及研究發展

本公司技術團隊具協助知名品牌廠商功能鞋及護具產製、研發業務近四十年以

上經驗，擁有塑膠射出、縫紉工藝及金屬沖壓三大領域之高度整合能力，集成

各項製程從裁剪、縫合、網印、塑膠成型、冷熱壓塑、成品組合及衝擊測試，

提供品牌客戶從成本分析、原型製作、樣品構建、3D 工程、塑膠模具、製程夾

具的整體流線服務，高度整合生產技術能力滿足客戶產品的需求。

除製造產品開發，研發領域亦包含：

A. 應用材料開發：包含多種先進工程材料如高吸震材、高回彈材、特殊 3DP 材

料等

B. 塑膠包射、金屬射出及先進射出製程之研發

C. 產品結構及製程之改良及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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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發展人員與其學經歷

單位：人；年

年度 112 年度 113 年度
114 年度截

至 3 月止

學歷分佈

比率

博士 1 0 0 
碩士 6 5 5 
大專 71 66 66 
高中以下

(含) 66 57 60 

合計 144 128 131 
平均服務年資 7.29 8.46 8.23 

(3) 最近四年度每年投入之研發費用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項目
110 年度 111 年度 112 年度 113 年度

114 年度截

至 3 月 31 日

研發費用 71,573 74,976 100,742 87,172 23,260 

營業收入

淨額
2,308,028 3,310,089 2,311,031 2,604,802 818,961 

研發費用

占營業收

入比例

3.10 2.27 4.36 3.35 2.84 

2.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投入之研發費用與開發成功之技術或產

品。

最近五年度開發成功之技術或產品技術類別

年度 開發成功之技術或產品

109 年度 射出模嵌入射出成形

110 年度

鞋殼模具連動抽芯

冰刀鞋長度調整結構

穿戴式護具及其防護結構

111 年度 護具裝置及其鉚釘結構

112 年度 3D列印發泡護具簍空結構

113 年度 射出成型技術結構(持續開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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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長、短期業務發展計畫：

1. 短期發展計畫

(1) 強化核心競爭力

 產線合理化及彈性化調整，於生產製造上提供客戶穩定的品質及交期。

 開發流程之優化，縮短產品開發 lead-time，加速產品上線生產之時程，協助客

戶穩定持續擴大市場份額，進而提升客戶滿意度及鞏固合作關係。

 增進員工團隊合作默契、強化部門間之協作能力，藉此提高生產力及營運效率。

(2) 提升自身獲利率

 針對產品之關鍵零配件與生產用之治夾具，除須強化自製及開發能力外，亦須

確保供應商可優先供貨，降低斷料甚至停工之風險。

 針對不同客戶之訂單類型與製程複雜度，調配合宜生產之廠區，平衡各廠區之

產能及人力需求。

(3) 拓展新產品及新客戶

 整合本公司之母公司相關之知識、經驗與資源，搭配研發團隊之創新能力，提

供客戶更廣泛的產品應用。

 協助現有客戶加速推出強度高、重量輕的產品，深化現有客戶不同之產品線需

求。

2. 長期發展計畫

(1) 強化核心競爭力

 深化生產技術單位之效能，提供功能鞋及護具之專業製程改良及先進製程投

資，以提高生產之品質及提升效率。

 深化企業核心理念與文化（誠信正直、積極熱情、勇於承擔、尋求創新），於

人才之選任、訓練、留才到運用、晉升，提供完善的發展制度與藍圖。

(2) 提升獲利能力

 提高原材料於泰國當地或鄰近國家之採購比重，有效減少運輸及備料時間，

亦可減少碳足跡。

 推動產線之精實(lean)管理，並導入部分自動化生產製程及設備，進而做到減

省耗料、降低人力成本需求及提高生產效率，亦可提供品質之穩定性。

(3) 拓展新產品及新客戶

 持續接觸不同的客戶，瞭解市場需求及厚植相關產業經驗。

 尋求適宜之併購標的，積極拓展目前未能接觸之運動領域、相關客戶及產品，

提高營業收入及多樣化收入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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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市場及產銷概況：

(一)市場分析：

1. 主要商品之銷售地區(註)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地區

112 年度 113 年度

銷售額 % 銷售額 % 
美國 1,684,761 72.90 1,784,339 68.50 
歐洲 610,852 26.43 811,967 31.17 
其他 15,418 0.67 8,496 0.33 
合計 2,311,031 100.00 2,604,802 100.00 
 註：本統計係按品牌所在國家計算，非產品最終銷售地點。

2. 市場占有率

本公司從事運動用品代工服務已超過 40 年，服務之客戶均為其各運動領域類別

之一線領導品牌，具有領先的競爭優勢和市場占有率，且均和本公司有著長期的

合作紀錄（最長者已合作超過 30 年），為本公司的營收提供了穩定支持。舉例而

言，本公司生產之冰上曲棍球、功能鞋及護具裝配，皆為該領域領導品牌之供應

商；又越野重機鞋之市場第一領導品牌，與本公司為合作超過十年以上之策略夥

伴。

3. 市場未來之供需狀況與成長性

隨著疫情趨緩，全球各類體育活動逐步恢復，與本公司業務領域相關之曲棍球、

越野摩托車、棒球及壘球等運動，隨著各項體育賽事和聯賽重新啟動，促使運動

用品市場之消費，也隨之復甦。

北美四大職業團隊運動聯盟為冰上曲棍球(NHL)、棒球(MLB)、籃球(NBA)、美式

足球(NFL)，而本公司的產品涉及其中之兩項，預估參與人數（美國市場）超過

4 千萬人。NHL 23-24 賽季，統計進場人數為 2300 萬人，與上一賽季相比成長

2%；同期，MLB 進場觀賽人數統計為 7000 萬人，與上一年度相比成長約 10%。

摩托車競賽領域不論是競速的 MotoGP 巡迴賽事，或是以越野摩托車（Motocross）
場地競賽，都在 2023 年達到進場觀賽人數的最高記錄。同樣也將持續帶動摩托

車用品和裝備的銷售。本公司為以上各領域的市場領導品牌服務，產品市占率居

於同業領先地位。

(1) 冰上曲棍球用品市場

冰上曲棍球裝備市場預計到2030年將達到31.3億美元，年均複合增長率（CAGR）
為 6.2%。這一增長受到北美和歐洲冰上曲棍球運動的推動與復甦與拓展，尤其

近年在美國和加拿大市場更積極拓展女性及青少年的冰上曲棍球參與率，越來越

多的聯賽及聯盟推升相關產品的需求。隨著合成冰球場地的增加，亞太地區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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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全球冰上曲棍球裝備市場增長最快的區域，更多年輕人參與冰上曲棍球，對冰

上曲棍球裝備的需求也隨之增長(Grand View Research- Ice Hockey Equipment 
Market Size)。

(2) 摩托車用品市場

越野摩托車市場隨著疫情解封，個人戶外運動需求回暖，國際摩托車用品展會

及賽事的重新開幕，進一步推動了摩托車相關用品及產業的復甦，摩托車靴市

場的需求也將持續增長。特別是高性能、防護性能強的靴子，受到專業和業餘

騎手的青睞。技術創新，如輕量化和更強的耐用性，將是驅動該市場增長的關

鍵(Allied Market Research)。

(3) 棒球用品市場

棒球裝備市場預計到 2025 年將達到 192 億美元，年均增長率為 3.3%。這一增長

主要由於北美和亞洲市場的推動，特別是近年美國和日本的棒球聯賽復甦，加上

運動明星如大谷翔平等熱潮帶動下，年輕人參與棒球運動的熱情高漲。頭盔和護

具產品的創新，特別是針對頭部保護的產品，將成為增長的主要驅動力(Grand 
View Research- Baseball Equipment Market Growth & Trends)。

(4) 袋棍球用品市場

到 2025 年，全球袋棍球市場預計將持續增長，推動因素包括該運動在全球範圍

內的受歡迎程度上升、新興市場的參與增加以及技術創新對裝備性能的提升。根

據市場分析，袋棍球設備市場的年均複合增長（CAGR）預計約為 5%至 6.8%，

到 2032年市場規模將達到 5.49億美元。目前，國際袋棍球聯合會（World Lacrosse）
正在積極推動 Lacrosse 重返奧運，並希望能夠在 2028 年洛杉磯奧運會上成功入

選為比賽項目 (Cognitive Market Research- North America Lacrosse Equipment 
Market Report 2024)。

這些運動領域的復甦不僅反映了全球對體育活動的熱情回歸，也顯示了體育產業

具備強大的市場韌性。

4. 競爭利基

(1) 覆蓋全身的護具產品

本公司的護具類產品涵蓋人體全身，與其他同業專精於單一類別的經營模式有所

區別，本公司的產品範圍更加廣泛，提供使用者從頭至腳的全面性保護。這種全

面性的設計不僅提升了產品的多樣性，還能整合並滿足不同運動或使用環境中的

需求。本公司致力於為消費者提供全方位的保護解決方案，無論是頭盔、護肩、

護膝，還是其他身體部位的防護裝備，均符合最高的安全標準，並取得相對應之

安全認證，確保使用者在進行各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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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時都能獲得足夠的防護效果。這樣的產品策略也幫助我們在市場中建立了

獨特的競爭優勢，拓展更廣泛的客戶群體和應用場景。

(2) 專業的研發團隊及穩定持續的研發投入

本公司長年堅持培養自身的研發團隊，並制定了未來五年的研發藍圖，致力於

不斷開發新材料和革新製程技術。每年持續投入大量資源於研發領域，年度研

發專案件數維持在 100 件左右，以確保技術始終領先於同業。這種持續的研發

投入，不僅提升產品創新之競爭力，鞏固集團在市場中的領導地位，也使我們

能夠快速應對市場變化，並為客戶提供更具創新性和高度附加價值的產品和服

務。

(3) 靈活的產線安排

本公司有能力管理及運作單一型體且多重款式的量產計畫，滿足「少量多樣」的

客戶需求。此外，本公司目前也具備為客戶生產客製化產品的能力，針對指定款

式，進行個性化、客製化的生產製程，提升品牌的市場競爭力。

5. 發展遠景之有利、不利因素與因應對策

(1) 有利因素

 疫情後全球運動風潮提升，市場需求回穩

隨著疫情解封，從疫情開始興起的戶外運動浪潮持續發酵，人們傾向運動健全

身心發展，帶動了全球運動產業的發展。

 運動賽事觀看人數逐年成長

隨著奧運、世界盃等大型體育活動頻繁舉行，各項職業運動發展成熟，加上運

動保健觀念日益普及，皆促進了全球運動消費市場的快速成長。

 NIKE 認證通過之護具生產製造商

本公司部分廠區為 NIKE 認證通過之護具生產製造商，有利於拓展相關產品線。

 亞洲供應連持續重組

各大品牌陸續將代工訂單轉移至東南亞及南亞等地區，泰國因具備地利之便，

政治經濟環境相較鄰近國家穩定，成為部分品牌轉單之優先考量地點。

(2) 不利因素與因應對策

 人力成本不斷上升

本公司主要生產基地位於泰國，近年來泰國每年持續調升基本工資及推行各項

權益保障，導致企業勞工成本逐年提高。另近年主要製造大國中國之經營成本

逐年提升，外加關稅壁壘等衝突因素，迫使多數企業生產策略調整為 Out of 
China or China Plus One。因享有地理位置之優勢，東南亞各國成為各企業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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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基地首選，進一步帶動泰國當地人力供給吃緊，因此本公司未來將面臨勞

工成本上漲及缺工的風險。

因應對策：

面對勞工成本上升，本公司將持續改善製程管理，調整部分製程以提高產出效

率、減低不良率；同時，針對可自動化之工序，將持續導入相關設備，並加強

員工之教育訓練以提升工作效率，減低人工成本上升對經營績效之衝擊。

 產品多樣性及客製化程度逐年提高

本公司生產之產品跨足運動之功能鞋及全身護具，同時各產品對應之運動領域

也不盡相同，各生產線需要能及時調整及適應不同製程之需求。近年來因應市

場趨勢，市場推陳出新的速度不僅加快，產品亦朝向更客製化、個性化發展。

生命週期縮短及少量多樣的產品線考驗的不僅是製造商的製程能力，若研發能

力及開發速度未能趕上品牌及消費者的需求，將逐步從市場上淘汰。

因應對策：

本公司持續投入研發相關之量能，包含人才、設備及實驗室等軟硬體需求，確

保市場競爭力。研發團隊皆與客戶持續且緊密互動，同時針對主要品牌配置專

屬服務窗口，加速回應客戶之速度，包含先進製程、材料的研發，到產品原型、

打樣等各項開發事項，滿足客戶全方位之需求。

(二) 主要產品之重要用途及產製過程：

1. 主要產品之重要用途

主要產品 用途

功能鞋
用於冰上曲棍球、越野機車、滑雪、直排輪等運動時

穿戴之鞋靴。

護具
保護頭部或身體其他部位於運動中承受高速度衝擊或

高強度撞擊之裝備。

2. 產品之產製過程

塑膠 

射出 

裁斷 

印刷 

熱壓 
貼合 

針車

加工

成型

組裝

成品

包裝

安全 

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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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要原枓之供應狀況：

主要原料 供應商名稱 供應狀況

金屬五金件 供應商 A、供應商 B 良好

皮布料 供應商 C、供應商 D 良好

塑膠粒 供應商 E、供應商 F 良好

吸震材、發泡材 供應商 G 良好

(四) 最近二年度任一年度中曾占進、銷貨總額百分之十以上之客戶名稱及其

進、銷貨金額與比例，並說明其增減變動原因：

1. 最近二年度主要銷貨客戶資料：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名稱

112 年度 113 年度

金額

占全年度

銷貨淨額

比率

與發行人

之關係
金額

占全年度

銷貨淨額

比率

與發行人

之關係

1 A 客戶 962,385 41.64 無 1,218,353 46.77 無

2 B 客戶 380,721 16.47 無 532,777 20.45 無

3 C 客戶 434,861 18.82 無 322,165 12.37 無

其他 533,064 23.07 無 531,507 20.41 無

銷貨淨額 2,311,031 100.00 2,604,802 
10
0.0

0 
增減變動說明：B 客戶於 112 年度調整庫存，故減少對本公司下單，

113 年度因其庫存調整完畢，故增加對本公司下單。

2. 最近二年度主要供應商資料：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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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從業員工最近二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從業員工人數、平均服務年資、

平均年齡及學歷分布比率：

四、 環保支出資訊：

(一)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因污染環境所受損失及處分之總額：無。

(二) 未來因應對策及可能之支出：本公司於台灣無生產設施，因此在台灣的環

保支出較低。然而，本公司仍高度關注全球環境保護議題，並持續關注相

關法規變動，以確保符合國際環保標準。

五、 勞資關係：

(一) 本公司各項員工福利措施、進修、訓練、退休制度與其實施情形：

本公司始終維持和諧穩定的勞資關係，致力於營造積極且正向的工作環境，員工

是公司最重要的資產，擁有合適且優秀的人才是公司持續進步與長期發展的關鍵。

因此，本公司不斷優化員工福利，打造健康、有活力的職場環境，讓每位同仁都

能充分發揮專業才能，與公司共同成長。憑藉全體員工的專業與努力，公司實現

穩定的業務發展，並與員工共享成果，攜手邁向更美好的未來。

1. 員工福利措施及實施狀況

本公司依據勞動基準法、勞工保險條例及相關法規，全面實施各項員工福利措施，

致力於提升員工的向心力與滿意度。福利項目涵蓋各類禮金、勞保、健保、員工

團體保險、退休金提撥、陪產假與陪產檢假提高至 10 日、育兒津貼、公益假與

公益津貼，以及定期健康檢查，此外，公司定期舉辦員工慶生聚餐、提供旅遊補

助，並發放年終獎金與酬勞，希望透過團體活動，進一步增進同仁之間的凝聚力

與工作幸福感，體現公司對員工的重視與承諾。

年度 112 年底 113 年底 114 年截至 3/31 

員工人

數

(人) 

直接人員 2,077 2,454 2,508 
間接人員 520 518 529 
合計 2,597 2,972 3,037 

平均年歲 38.8 36.1 36.3 
平均服務年資(年) 7.1 6.09 5.60 

學歷分

佈

比率(%) 

博士 0.04% 0.03% 0.03% 
碩士 0.54% 0.50% 0.49% 
大專 12.86% 12.58% 12.25% 
高中 20.87% 17.97% 18.08% 
高中以下 65.69% 68.92% 6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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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員工進修及訓練

本公司每年制定年度教育訓練計畫，通過內部及外部的培訓提升員工的專業能力。

內部課程包含新進員工教育訓練、部門教育訓練及職業安全衛生相關訓練等；外

部課程則依部門需求，安排員工參加外部機構所提供的專業培訓，提供員工多樣

化的學習機會。為促進人才發展，公司持續投入豐富的學習資源和多元化管道，

積極鼓勵員工自主學習，培養具有積極性與創新思維的專業人才，為支持員工持

續進修，針對進修與工作相關科系在職專班畢業者，於取得畢業證書後可申請進

修費用補助。此外，為配合公司國際化發展策略，也鼓勵員工提升外語能力，員

工可於取得相關成績證明後申請補助，以營造積極學習的文化氛圍，並促進國際

化人才的培養。期待員工透過不斷精進與自我提升，與公司共創成長與成功。

3. 退休制度與實施狀況

本公司以員工每月薪資總額對應「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分級表」，按月提繳百

分之六至員工個人退休金專戶，員工亦可依照其個人意願，在其每月工資百分之

六範圍內自願提繳退休金。

4. 勞資間協議與各項員工權益維護措施之情形

為促進勞資雙方的和諧關係及提升員工向心力，我們透過人性化的制度與管理精

神，且透過定期勞資會議、公告等，加強與員工宣導，確保雙方溝通順暢，故長

久以來，並未有重大勞資糾紛或勞資爭議情事。

(二)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因勞資糾紛所遭受之損失等：無。

六、 資通安全管理：

(一) 敘明資通安全風險管理架構、資通安全政策、具體管理方案及投入資通安

全管理之資源等

1. 資通安全風險管理架構：

本公司由專人負責資通安全政策執行及系統資訊規劃，定期進行資訊安全知識宣

導，提升公司員工資安意識，蒐集及改進組織資訊安全管理系統績效及有效性之

技術、產品或程序等。

由稽核室每年就內部控制制度-資訊管理循環，進行資訊安全查核，評估公司資

訊作業內部控制之有效性。

2. 資通安全政策

為落實資安管理並確保系統與資料的安全性與完整性，公司訂有內部控制制度-
資訊管理循環，範圍包含：程式及資料存取控制、資料輸出入、資料處理、檔案

及設備之安全控制、硬體及系統軟體之購置、使用及維護、系統復原計畫制度及

測試程序及資通安全檢查，避免因人為疏失、蓄意或天然災害等因素導致資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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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使用而對本公司帶來各種可能之風險及危害，且藉由全體同仁共同努力期望達

成下列政策目標：

A.確保資訊資產之機密性、完整性。

B.確保依據部門職能規範資料存取。

C.確保資訊系統之持續運作。

D.防止未經授權修改或使用資料與系統。

E.定期執行資安稽核作業，確保資訊安全落實執行。

3. 具體管理方案

網際網路資安管控 資料存取管控 應變復原機制 宣導及檢核

資料由電子郵件傳送或

接收時，應於系統設置

防火牆及防毒軟體

個人電腦設定密碼控

制存取，密碼不得擅

自交給他人

定期檢視緊急

應變計劃

資訊單位每年應定

期或不定期向每位

員工宣導維護資訊

系統安全之重要性

防毒軟體之防毒程式及

病毒碼應定期更新；防

毒軟體應隨時常駐於主

機、使用者個人電腦及

相關周邊設備，並啟動

其預防偵測之功能

使用者新增使用軟體

或變更權限，須填具

表單提出申請，依核

決權限表核准後，方

可使用，非法軟體不

得擅自安裝使用

每年定期演練

系統復原

每年定期執行資通

安全檢查，並呈報

高階管理層

網路設備及防火牆軟/硬
體之設定應定期進行更

新，系統管理之密碼應

定期變更以確保其安全

性

員工因新任、職務異

動或離職時，其報到

離職或移交程序需會

簽資訊單位，由資訊

人員依申請需求新增

或刪除系統使用權限

建立系統備份

機制，落實異

地備份

員工應避免透過公司網

路收發或下載與業務無

關之郵件或軟體

定期檢討電腦

網路安全控制

措施

4. 投入資通安全管理之資源

制訂資訊管理作業相關辦法，並定期執行資安宣導。設有專職人員不定期點檢

各項資訊安全，負責公司資訊安全規劃、技術導入與資安相關事項，以維護及

持續強化資訊安全。資訊機房獨立空調、電力系統及備援，並具備防火防震確

保設備資料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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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列明最近二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因重大資通安全事件所遭受之損

失、可能影響及因應措施，如無法合理估計者，應說明其無法合理估計之

事實：無此情事。

七、 重要契約：

契約性質 當事人 契約起訖日期 主要內容 限制條款

授信契約 中國輸出入銀行 2024/11/18- 
2025/11/18 

短期借款額度 - 

授信契約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2025/1/31- 
2026/1/31 

短期借款額度 - 

授信契約 元大商業銀行 2025/1/7- 
2026/1/6 

短期借款額度 - 

授信契約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 2024/10/12- 
2025/10/12 

短期借款額度 - 

授信契約 永豐商業銀行 2024/11/18- 
2025/10/31 

短期借款額度 - 

授信契約 花旗(台灣)商業銀行 2025/3/18- 
2026/3/18 

短期借款額度 - 

授信契約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2024/7/31- 
2025/7/31 

短期借款額度 - 

授信契約 澳盛銀行 2024/10/1-
2025/9/30 

短期借款額度 - 

授信契約 玉山銀行 2025/03/17-
2026/02/07 

短期借款額度 - 

授信契約 Bangkok Bank 2024/06-
2025/06 

短期擔保借款額度 - 

授信契約 Siam Commercial 
Bank 

2025/03- 
2026/03 

短期擔保借款額度 - 

工程契約 Samson Contractor 
Co., Ltd. 

2023/5/5- 
履行保固義務

泰國子公司

Mintech Enterprises
新廠建廠工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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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財務狀況及財務績效之檢討分析

與風險事項
一、 財務狀況：最近二年度資產、負債及權益發生重大變動之主要原因及

其影響，未來因應計畫等：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項目
112 年 113 年

差異

金額 % 
流動資產 1,297,741 1,418,197 120,456 9.3%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 1,238,025 1,395,464 157,439 12.7%
無形資產 57,994 58,160 166 0.3%
其他資產 7,116 14,777 7,661 107.7%
資產總額 2,600,876 2,886,598 285,722 11.0%
流動負債 679,945 685,325 5,380 0.8%
非流動負債 104,131 132,372 28,241 27.1%
負債總額 784,076 817,697 33,621 4.3%
股本 298,070 303,770 5,700 1.9%
資本公積 943,908 982,272 38,364 4.1%
保留盈餘 591,882 727,524 135,642 22.9%
其他權益 (17,060) 55,335 72,395 (424.4%)
非控制權益 － － － －

權益總額 1,816,800 2,068,901 252,101 13.9%
資料來源：112 年及 113 年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合併財務報告。

1.重要變動項目(前後期變動達百分之二十以上，且變動金額達新台幣壹仟萬元以

上者)之主要原因及其影響分析如下：

(1) 非流動負債減增加：主係淨確定福利負債變動所致。

(2) 保留盈餘增加：主係本年度獲利增加所致。

(3) 其他權益增加：主係泰銖對台幣升值所致。

2.重大變動項目之未來因應計畫：上述變動對本公司財務、業務並無重大影響。

-63-



二、 財務績效：最近二年度營業收入、營業純益及稅前純益重大變動之主

要原因及預期銷售數量與其依據，未來因應計畫等：

(一) 最近二年度財務績效分析比較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項目
112 年 113 年 增(減)金額 變動比率(%)

營業收入 2,311,031 2,604,802 293,771 12.7%
營業成本 1,750,213 1,960,350 210,137 12.0%
營業毛利 560,818 644,452 83,634 14.9%
營業費用 375,848 383,800 7,952 2.1%
營業淨利 184,970 260,652 75,682 40.9%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17,098 53,976 36,878 215.7%
稅前淨利 202,068 314,628 112,560 55.7%
所得稅費用 30,660 56,774 26,114 85.2%
本年度淨利 171,408 257,854 86,446 50.4%
本年度其他綜合損益

(稅後淨額) 7,431 54,508 47,077 633.5%

本年度綜合損益總額 178,839 312,362 133,523 74.7%
資料來源：112 年及 113 年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合併財務報告。

1.重要變動項目(前後期變動達百分之二十以上，且變動金額達新台幣壹仟萬元

以上者)之主要原因及其影響分析如下：

(1) 營業淨利、稅前淨利、本年度淨利及本年度綜合損益總額增加：

主係營收增加所致，2024年度客戶端需求成長，部分客戶庫存去化有成，

推升拉貨動能。

(2)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增加：主係美金對台幣升值幅度增加所致。

(3) 所得稅費用增加：主係本期獲利增加所致。

(4) 本年度其他綜合損益（稅後淨額）增加：主係泰銖對台幣升值，致國外營

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兌換差額增加。

2.未來因應計畫：不適用。

(二) 預計銷售數量與其依據，對公司未來財務業務可能影響及因應計畫：

本公司並無出具財務預測，故不適用預期銷售數量與其依據，惟本公司依

據營業計劃、市場需求預測及主要客戶業務展望保守評估，且根據泰國新

廠區建置斟酌產能規模、產品生產計劃等因素，合理預估本公司業績將呈

現穩定成長，對未來財務是有正面影響，本公司整體營運尚無重大異常，

應無需擬定因應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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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現金流量：最近年度現金流量變動之分析說明、流動性不足之改善計

畫及未來一年現金流動性分析。

(一) 最近二年度流動性分析：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項目

112 年 113 年 增(減)變動

淨現金流入(出) 淨現金流入(出) 金額 比例(%)
營業活動 451,273 220,071 (231,202) (51%)
投資活動 (414,653) (210,262) 204,391 (49%)
籌資活動 (32,491) (244,717) (212,226) 653%
資料來源：112 年及 113 年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合併財務報告。

現金流量變動分析：

1. 營業活動現金流入減少：主係業績成長，應收帳款上升且備貨增加所致。
2. 投資活動現金流出減少：主係去年度購買內湖辦公室及泰國擴廠所致。
3. 籌資活動現金流出增加：主係財務規劃減少借款所致。

(二)未來一年現金流動性分析：

1. 未來一年現金流量變動情形分析：

單位：新台幣仟元

期初現

金餘額

(1) 

預計全年

來自營業

活動淨現

金流入(2) 

預 計 全 年

來 自 投 資

活 動 淨 現

金流出(3) 

預 計 全 年

來 自 籌 資

活 動 淨 現

金流出(4) 

預計現金剩餘

(不足)數額

(1)+(2)+(3)+(4) 

預計現金不

足額之補救

措施

投資

計畫

理財

計畫

269,958 442,378 (100,198) (152,324) 459,814 － －

1.未來一年現金流量變動情形：

(1) 營業活動：預計持續獲利使營業活動產生淨現金流入。

(2) 投資活動：主係購置及汰換設備產生之淨現金流出。

(3) 融資活動：主係支付現金股利所致。

2.預計現金不足額之補救措施及流量性分析：本公司最近年度尚無現金流量不

足之虞。

2. 預計現金不足額之補救措施：尚無預計現金不足額之情形，故不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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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最近年度重大資本支出對財務業務之影響：

本公司 112 年度及 113 年度購置不動產、廠房及設備之金額分別為新臺幣

416,620 千元及 201,647 千元，係本公司因應市場需求狀況持續擴充產能。

下表為過去三年度本公司不動產、廠房及設備週轉率比較表，顯現本公司

週轉率仍維持一定之水準，並未因資本支出增加產生不利本公司財務業務

狀況之影響。

五、 最近年度轉投資政策、其獲利或虧損之主要原因、改善計畫及未來一年投

資計畫：

(一)轉投資政策：

本公司已依循主管機關訂定之「公開發行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

訂有「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作為本公司進行轉投資事業之依據，並

依照內部管理制度中所訂定之「子公司監理辦法」，定期監督子公司營運狀

況掌握相關業務與財務狀況。

1. 轉投資獲利或虧損之主要原因及改善計畫：

單位：新台幣仟元

轉投資公司
原始

投資金額
營業項目

113 年度認
列投資(損)益

獲利或虧損
之主要原因

改善計畫

Minson Enterprises 
(Thailand) 
Company Limited 

280,000
越野摩托車車
靴等鞋靴之生
產銷售

11,400 營運狀況良好 不適用

Menxon Enterprises 
(Thailand) 
Company Limited 

230,000 冰上曲棍球鞋
之生產銷售

26,533 營運狀況良好 不適用

Minone Enterprises 
Company Limited 189,594 運動護具之生

產及銷售
23,966 營運狀況良好 不適用

Mintech Enterprises 
Company Limited 400,000

塑膠射出料件
及運動頭盔之
生產及銷售

16,928 營運狀況良好 不適用

2. 未來一年投資計劃：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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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風險事項應分析評估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之下列事項：

(一)利率、匯率變動、通貨膨脹情形對公司損益之影響及未來因應措施：

1. 利率變動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項目

112 年度 113 年度

金額
占營收淨額

比率
金額

占營收淨額
比率

利息收入 3,260 0.14 2,238 0.09
利息費用 4,492 0.19 3,961 0.15
資料來源：112 年度及 113 年度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合併財務報告

本公司及其子公司 (以下簡稱「本集團」)利息收入主要來源為金融機構活

期存款之利息，112 年度及 113 年度利息收入占當期營業收入淨額比率分

別為 0.14%及 0.09%，對本集團整體影響有限。

因應營運週轉及資本支出等資金需求，本集團與金融機構往來短期資金融

通。向金融機構借款所產生之融資利息，隨市場利率有所波動，112 年度

及 113 年度利率區間約為 1.63%-2.80%，利息費用占當期營業收入淨額比

率分別為 0.19%及 0.15%，尚不致對本集團損益造成重大不利影響。

本集團密切注意全球政經發展情勢與金融市場各項利率變化趨勢，並持續

與金融機構保持密切聯繫，取得較優惠利率條件，以降低利率變動對本集

團損益之影響。

2. 匯率變動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項目

112 年度 113 年度

金額
占營收淨額

比率
金額

占營收淨額
比率

兌換利益(損失) 11,770 0.51 51,529 1.98
資料來源：112 年度及 113 年度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合併財務報告

匯率風險主要來自營業活動使用之功能性貨幣轉換及財務報表報導性貨

幣評價之變動影響。本集團功能性貨幣及報導性貨幣以新台幣及泰銖為主。

本集團應收外幣款項與應付外幣款項之幣別相同時，部位相當之部分可產

生自然避險效果。兌換利益及損失主要來自美元兌新台幣及泰銖之匯率波

動所致，112 年度及 113 年度兌換利益占當期營業收入淨額比率分別為

0.51%及 1.98%，對整體損益之影響尚屬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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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財務部門與金融機構平日均保持密切聯繫，隨時注意匯率變動情形，

機動調整外幣持有部位，並於匯率較有利時進行功能性貨幣轉換，增加自

然避險效果與降低匯率變動產生匯兌損益對營運之影響。

3. 通貨膨脹情形對公司損益之影響及未來因應措施  

本集團並未因通貨膨脹而對營運產生重大影響。本集團將持續追蹤上游原

物料價格波動情形，並與供應商及客戶保持緊密良好之互動關係，彈性調

整採購及銷售策略，避免通貨膨脹對本集團損益之不利影響。

(二) 從事高風險、高槓桿投資、資金貸與他人、背書保證及衍生性商品交

易之政策、獲利或虧損之主要原因及未來因應措施：

1. 本集團專注於本業經營，財務操作以務實、穩健及保守為原則，故並

未從事高風險、高槓桿投資及衍生性商品交易。因應本業經營產生之

各項財務操作需求，已訂定「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背書保證作

業程序」及「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據以管理並控制相關交易風

險。

2. 113 年度至截至年報刊印日，本集團從事資金貸與之情形均屬集團間

各公司之營運資金調度，並未提供外部第三方資金貸與，風險尚屬有

限，對本集團營運無重大不利影響。

3. 113 年度至截至年報刊印日，本公司之子公司間從事背書保證情形，

係屬各子公司營運產生之資金周轉需求，對本集團並無不利之影響。

(三) 未來研發計畫及預計投入之研發費用：

1. 未來研發計畫： 

本公司未來之研發計畫主要區分為先進材料研發及生產製程提升兩大類。
先進材料方面，本公司持續投入高吸震、高回彈、超輕量及減碳盤之複合
應用材，因應產品日趨多樣化的需求；生產製程提升方面，除持續投入製
程之模組化與自動化外，亦持續研發先進製程，如真空吸塑成型、發泡成
型、IMD 模內裝飾等技術，提升產品生產之品質與效率。

2. 預計投入之研發費用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先進材料研發 7,000 15,000 15,000
製程提升 8,000 15,000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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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國內外重要政策及法律變動對公司財務業務之影響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最近年度及截至本年報刊印日止，無因國內外重要政策及法律變

動而有影響財務業務之情事，且本公司日常營運均遵照國內外相關法令

規定辦理，並隨時注意國內外政策發展趨勢及法規變動情形，以充分掌

握市場環境變化，並蒐集相關資訊提供經營管理階層決策參考。

(五) 科技改變(包括資通安全風險)及產業變化對公司財務業務之影響及因

應措施：

本集團屬生產製造服務業，銷售之產品為運動用功能鞋及護具裝配，對

應之產業以運動休閒產業為主。本集團密切注意科技變化於運動產業及

生產製造業之相關應用與更新，並定期與客戶針對市場變化及服務需求

進行溝通及瞭解，確保本公司可維持市場競爭力，降低科技變革對競爭

力之下降。

為因應資通安全潛在威脅，本集團已建立相關的電腦及網路安全管理系

統，確保資通安全，避免對公司營運造成衝擊或影響。本公司最近年度

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尚無科技及產業變化對本公司財務業務產生重大

影響之情形。

(六) 企業形象改變對企業危機管理之影響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以實事求是、精益求精的態度提供客戶卓越的產品與服務，同時

持續強化公司內部管理，保障所有利害關係人之權益，故本公司並無因

企業形象改變而造成企業危機或需進行危機管理之情事。截至本年報刊

印日止，本公司並無發生企業形象改變對企業危機管理之情事。

(七) 進行併購之預期效益、可能風險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及其子公司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並無進行企業併購計

畫。未來若有併購計畫時，將依據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之，以確實保障

公司利益及股東權益。

(八) 擴充廠房之預期效益、可能風險及因應措施：

本集團於 110 年起，陸續擴充泰國各子公司產能，除購置必要之生產設備

外，亦進行產線合理化調整，並分別於 111 年度及 113 年度完成子公司廠

辦樓及廠房之建置。產能擴充後，預期可改善瓶頸製程之效率及因應未來

3 年至 5 年之訂單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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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進貨或銷貨集中所面臨之風險及因應措施：

1. 進貨集中所面臨之風險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最近年度及截至本年報刊印日止，對單一供應商之進貨金額比例

皆未超過總進貨金額的 10%，並無進貨集中之情事。本公司與各供應商

間均保持良好合作關係，對於主要採購之供應商皆定期拜訪互動，以確

保有良好的產品品質及服務，並將持續積極規劃尋求更多優良供應商，

預備多個供應商以降低營運風險，故進貨風險尚屬有限。

2. 銷貨集中所面臨之風險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最近年度及截至本年報刊印日止，對前三大之客戶之銷貨金額占

整體銷貨總額約七成以上。本公司主要客戶皆屬不同之運動領域，同時

皆為該運領域之領導品牌，故本公司銷貨集中之風險尚屬有限。本公司

將持續拓展不同運動產品之客戶，以降低客戶過度集中的風險。

(十) 董事、監察人或持股超過百分之十之大股東，股權之大量移轉或更換

對公司之影響、風險及因應措施

最近年度及截至本年報刊印日止，本公司尚無因董事、監察人或持股超

過百分之十之大股東股權移轉或更換而對本公司之營運造成重大影響及

風險。

(十一) 經營權之改變對公司之影響、風險及因應措施：

本公司最近年度及截至本年報刊印日止，並無經營權改變之情事。

(十二) 訴訟或非訟事件，應列明公司及公司董事、監察人、總經理、實

質負責人、持股比例超過百分之十之大股東及從屬公司已判決確定或尚

在繫屬中之重大訴訟、非訟或行政爭訟事件，其結果可能對股東權益或

證券價格有重大影響者，應揭露其系爭事實、標的金額、訴訟開始日

期、主要涉訟當事人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之處理情形：無。

(十三) 其他重要風險及因應措施：無。

七、 其他重要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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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特別記載事項
一、 關係企業相關資料：關係企業合併營業報告書：請參閱公開資訊觀測站

（http://mops.twse.com.tw）查詢。

二、 最近年度及截至年報刊印日止，私募有價證券辦理情形：無。

三、 其他必要補充說明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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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盛應用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許廷儀
 　　　



 　　　


